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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当发达国家在多边谈判中难以达成其规则改革目标时，它们可能

会运用场所转移策略，将规则推广行动转移至其占力量优势的双边或复边平台，引导

和劝说单个或少数目标国接受新规则，推动新规则的支持者和推广者力量逐步壮大，

最终达成改变传统多边规则的战略目标。 然而，场所转移策略的长期效果存在不确定

性，引导和劝说行动无法实现稳定的社会化效果，起决定作用的是新规则落地后的治

理绩效。 有积极绩效的新规则可以持续扩散并改变发展中国家的认知，从而抵御规则

制衡行动；那些产生负面绩效的新规则将激发发展中国家的反思意识，更容易遭受规

则制衡行动的冲击。 对发达国家主推的所谓“高标准”知识产权规则和碳定价规则不

同发展轨迹的比较分析支持了上述论点。 在“高标准”知识产权规则方面，美国与欧

洲国家虽然通过自由贸易谈判推动了新知识产权规则的初步扩散，但随着此类规则负面

绩效的不断显现，发展中国家正采取抵制和制衡等手段维护“南方优待”规范在知识产

权规则体系中的基础性地位。 在碳定价规则方面，虽然欧盟的规则推广行动也曾遭遇挫

折，但碳定价对低碳转型的积极作用已得到实践检验并推动着新规则不断扩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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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受多边主义快速发展和发展中国家谈判集团日益强化的影

响，发达国家按照自身意志塑造国际规则的能力受到限制。① 发展中国家普遍认为，
在国际规则体系的义务权利安排中应对其予以适当优待（简称“南方优待”规范）。 在

发展中国家的要求下，贸易、知识产权和气候治理等领域的国际规则体系均不同程度

地体现了“南方优待”规范，发达国家改革此类规则的努力总会在多边场合无功而

返。② 又如，自上而下的责任分配和强制减排曾是全球气候治理的正统路径：在发展

中国家的要求下，《京都议定书》在采用“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的同时，自上而下

地规定了发达国家的减排义务。 由此可见，经多边谈判建构的国际规则体系至少部分

地体现了发展中国家的诉求，而并非完全如发达国家所愿。③

在多边场合难以达成其规则改革目标的情况下，发达国家开始越来越多地通过

“场所转移（ｆｏｒｕｍ ｓｈｉｆｔｉｎｇ）”策略推动国际规则改革。④ 在该策略下，发达国家避开作

为整体的发展中国家谈判集团，选择更容易接受新规则的单个或少数目标国开展规则

推广行动。 新场所放大了互动双方的实力差距，增强了发达国家引导和劝说活动的有

效性。⑤ 同时，场所转移策略的目标并非一般意义上的规则推广。 发达国家期待新规

则的早期接受者会转变为推广者，进而促使新规则依靠网络效应加速扩散，最终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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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场所转移策略并不一定以建成一套包含规则、组织和惯例的完整国际制度为直接目标，本文主要使

用“规则”一词，只在谈及制度竞争理论时使用“制度”的提法。 此外，规范与规则紧密相连。 规则虽然比规范更

具体且具有指令性，但其内容往往反映规则制定者对适当行为的认知。 规则扩散以规范扩散为先导，规则的稳定

延续也需要相应的规范被国际社会成员广泛接纳。 因此，本文在讨论扩散问题时常会将“规范”和“规则”两词并

提。 对相关概念的讨论，可参见潘忠岐：《广义国际规则的形成、创制与变革》，载《国际关系研究》，２０１６ 年第 ５
期，第 ３—２３ 页；高尚涛：《规范的含义与作用分析》，载《国际政治研究》，２００６ 年第 ４ 期，第 １４４—１５７ 页。

Ｐｈｉｌｉｐｐｅ Ｃｕｌｌｅ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ａ Ｎｅｗ Ｐａｒａｄｉｇｍ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Ｓｔａｔｅ Ｒｅ⁃
ｌａｔｉｏｎｓ，”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Ｖｏｌ． １０， Ｎｏ．３， １９９９， ｐｐ．５４９－ ５８２； Ｌａｖａｎｙａ Ｒａｊａｍａｎｉ， “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Ｆｏｒｔｕｎｅ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Ｌａｗ，”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Ｖｏｌ．８８， Ｉｓｓｕｅ ３， ２０１２， ｐｐ．６０５－６２３．

参见刘宏松：《为什么冷战后国际制度的形成不由美国所愿》，载《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３ 年第 ８ 期，第
６８—８５ 页；王剑峰：《小国在联合国中的制度性权力探析》，载《国际关系研究》，２０１８ 年第 ３ 期，第 ７８—９２ 页。

也有文献使用了“体制转移（ｒｅｇｉｍｅ ｓｈｉｆｔｉｎｇ）”这一概念。 但由于相关行动可以是在新场所开展的以规

则推广为目标的谈判或其他形式互动，并不一定依托于新体制，所以本文使用“场所转移”的概念。 此外，为更加

聚焦，本文所讨论的场所转移策略专指发达国家通过制造权力和话语优势推广与既有多边规则体系相冲突的规

则进而谋求改变多边规则的行为。 发展中国家在建构新制度和倡议时则通常不会产生显著的权力差距，其所推

广的规则也一般与既有多边规则体系保持一致。 因此这类行动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内。
对场所转移策略内涵的讨论，参见 Ｌａｕｒｅｎｃｅ Ｒ． Ｈｅｌｆｅｒ， “Ｒｅｇｉｍｅ Ｓｈｉｆ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ＲＩＰｓ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Ｎｅｗ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Ｌａｗｍａｋｉｎｇ，” Ｙａｌ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Ｖｏｌ．２９， ２００４， ｐ．６。



传统的多边规则体系。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场所转移策略与多边主义的国际规则建构

模式存在冲突，它是强国对国际规则的单方面塑造，对经由多边谈判达成的相对平衡

与灵活的多边规则体系构成了挑战。① 但是，以场所转移策略挑战多边规则并不总能

成功。 事实证明，场所转移策略虽然在实施之初能够推动新规则的扩散，但其长期改

制效果并不确定。 一方面，部分新规则能够在场所转移策略的助推下得以广泛传播并

逐渐多边化，如欧盟通过双边气候合作推动了碳定价规则的扩散。 虽然欧盟的规则推

广行动也曾遭遇挑战，但碳定价已被以中国为代表的许多发展中国家采纳，并成为多

边气候规则体系的关键组成部分。 另一方面，有的新规则却在传播了一段时间后却后

继乏力，如在知识产权领域，虽然场所转移策略确实推动了一系列超过《与贸易有关

的知识产权协定》（ＴＲＩＰＳ）保护标准的规则（简称“ＴＲＩＰＳ⁃Ｐｌｕｓ 规则”）被部分发展中

国家接受，但该类规则的扩散动能有衰减趋势且受到越来越多的挑战。 在此基础上，

本文所要探究的问题是：场所转移策略常能获得短期成功，但为何其长期效果却存在

不确定性？ 有哪些因素造成了场所转移策略长期改制效果的差异？ 通过综合认知演

化理论以及制度和规范竞争理论，本文提出场所转移策略的长期效果受到新规则落地

后的治理绩效和外部规则制衡行动的双重影响。 只有产生积极绩效的新规则才能稳

定发展与持续扩散，并抵御规则制衡行动的影响。 本文的研究有助于加深对场所转移

这一国际法文献经常提及的国际规则改革策略的理解，弥补既有研究对发展中国家能

动性重视不足且缺乏对该策略长期效果理论分析的缺憾。

二　 既有研究评述

既有文献对场所转移策略的运行原理及其效果进行了分析与讨论，其发现可总结

为三点：其一，场所转移策略之所以能够发挥作用，主要是由于新谈判场所放大了发达

国家的力量优势，使其具备更多资源引导目标国的行动；其二，作为辅助手段，发达国

家可通过针对性的培训和知识传播等手段劝说目标国接受新规则；其三，研究者虽然

普遍认同场所转移策略将直接影响目标国的行为，但对于该策略能否产生多米诺骨牌

式的网络效应，从而促使新规则持续扩散并逐步替换原有多边规则却存在不同看法。

第一，国际关系和公共政策学界对规则扩散的原理进行了深入研究。 既有文献总

结了规则扩散的四个主要驱动机制：胁迫、利益诱导、教育和社会压力以及主动模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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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两类机制旨在通过改变目标国的成本—收益分析促使其接受新规则，因而可被归为

广义的“引导”机制。① 类似地，国际制度竞争相关理论也指出，大国的政治权力及提

供国际公共产品的能力是保证其制度建构和推广行动取得成功的关键。② 在这里，制
度竞争也主要依赖胁迫和诱导机制，其与规则扩散的主要区别在于：竞争条件下的新

规则扩散需要应对较强的传统规则体系，更强调赋予新规则的推广者相对优势地位，
以增强其规则推广行动的效果。 由于场所转移策略的终极目标是改变传统多边规则，
因而从制度竞争理论的视角理解该策略更为恰当。③ 在多边谈判中，发展中国家可以

通过结成谈判联盟与合理利用规则（如多重否决权）制衡发达国家，因此发达国家的

物质实力和政治影响力在多边场合将受到抑制。 面对发展中国家的集体行动，发达国

家既难以胁迫后者做出妥协，也缺乏足够的资源与之进行利益交换。④ 将相关互动从

多边场所转向双边或复边（ｐｌｕｒｉｌａｔｅｒａｌ）场所（如自由贸易谈判和双边气候治理合作等

领域）增强了发达国家影响目标国的能力。 在场所转移策略下，发达国家所面对的互

动对象一般是经过筛选的、被认为更容易受其影响的国家。 在面对单个或少数目标国

时，发达国家能够动用较少资源与目标国实现利益交换。 同时，由于双边与复边合作

的成果是具有排他性的俱乐部物品，这种合作能更有效地奖励新规则的支持者，并通

过在多个对手间制造竞争关系的方式增大压力，迫使更多目标国妥协。⑤

·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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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眼于具体研究对象，也有文献使用“政策扩散”这一概念。 对扩散机制的总结，参见 Ｅｒｉｎ Ｒ． Ｇｒａｈａｍ，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Ｒ． Ｓｈｉｐａｎ ａｎｄ Ｃｒａｉｇ Ｖｏｌｄｅｎ，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ｕｓｉｏｎ ｏｆ Ｐｏｌｉｃｙ Ｄｉｆｆｕｓｉｏ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Ｖｏｌ．４３， Ｎｏ．３， ２０１３， ｐｐ．６７３－７０１；刘伟：《国际公共政策的扩散机制与路径研究》，载
《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２ 年第 ４ 期，第 ４０—５８ 页。

李巍：《国际秩序转型与现实制度主义理论的生成》，载《外交评论》，２０１６ 年第 １ 期，第 ３１—５９ 页；王明

国：《从制度竞争到制度脱钩———中美国际制度互动的演进逻辑》，载《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２０ 年第 １０ 期，第
７２—１０１ 页。

参见 Ｊｕｌｉａ Ｃ． Ｍｏｒｓｅ ａｎｄ Ｒｏｂｅｒｔ Ｏ． Ｋｅｏｈａｎｅ， “Ｃｏｎｔｅｓｔｅｄ Ｍｕｌｔ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ｉｓｍ，” ｐｐ．３８５－４１２。 制度竞争理论

指出，规则推广者除使用场所转移策略外，还可在没有权力优势的情况下新建制度，以推动新旧制度的竞争。 本

文不讨论后一种策略。
Ｓｔｅｐｈｅｎ Ｄ． Ｋｒａｓｎｅｒ，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Ｔｈｅ Ｔｈｉｒｄ Ｗｏｒｌｄ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Ｇｌｏｂａｌ 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ｓｍ， Ｂｅｒｋｅｌｅｙ：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８５；王中美：《多边体制的改进路径和未来———以 ＷＴＯ 为例》，载《世界经济研究》，２０１１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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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由于实体规则往往需要以对相关规范的认同作为理念基础，因此规范的扩

散可以带动实体规则的扩散。 正因如此，前述规则扩散理论除理性主义逻辑外还包含

认知逻辑。① 建构主义规范传播理论较好地总结了规范传播的驱动机制：一方面，框
定、言语施压、劝说和争论等以话语为基础的互动能够打破目标对象的固有观念，重塑

其对适当行为的认识，促进新规范的传播；②另一方面，能力建设并非单纯的技术性支

持，而是试图通过改变目标对象决策者的知识结构提升其政策能力和信心，最终达到

助力新规范和新规则扩散的目的。③ 关于场所转移策略的既有研究在讨论发达国家

在新场所的规范传播行动时，也主要将相关活动归为这两类。④ 为使行文更加简洁，
本文在谈及此类以社会化目标国为主旨的行动时，将其归为广义的“劝说”行动。 当

然，建构主义规范扩散理论已经不仅仅限于单向规范传播，而且越来越强调发展中国

家的能动性，提出发展中国家并非消极被动地接受规范，而是能够根据各地区的实际

情况开展规范本土化、创新和竞争行动。⑤ 不过，关于场所转移策略的既有研究主要

讨论的还是一般意义上的劝说行动。
第三，关于场所转移策略的改制效果问题，既有研究多以接受新规则的国家数量

或各国签订的包含新规则的条约数量作为判断标准。 多数研究 ＴＲＩＰＳ⁃Ｐｌｕｓ 知识产权

规则扩散的文献都以包含 ＴＲＩＰＳ⁃Ｐｌｕｓ 规则的自由贸易协定数量的增加为依据，认为

发达国家的场所转移策略是有效的。 一些学者进而认为，随着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

接受新规则，其在缔结新条约时可能援引这些规则，从而通过网络效应加速新规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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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散。 由此，传统的多边知识产权规则体系将朝着发达国家规划的方向产生不可逆的

改变。① 换言之，许多关于场所转移策略的既有研究倾向于认为，量变的积累（即发达

国家持续不断地实施场所转移策略）将引发质变（即新规则取代传统多边规则）。 还

有一些实证研究指出，不应仅以包含新规则协定的数量判断新规则的传播效果，而
应同时关注发展中国家是否主动推广有关规则以及这些规则在国际舆论中受到支

持的程度。 还是在知识产权领域，有研究就认为西方大国只能推动部分发展中国家

暂时接受 ＴＲＩＰＳ⁃Ｐｌｕｓ 规则，但这些国家多数未能成为新规则的积极推广者，而且针

对新规则的反制行动也经常出现。②

既有研究较好地归纳了场所转移策略的运行逻辑，本文也接受场所转移策略能放

大发达国家相对于互动对手的优势从而推动新规则扩散的论断。 但这些研究也存在

不足。 首先，既有文献普遍认同场所转移策略能更有力地推动新规则传播，然而既然

对场所转移策略将造成长期和不可逆系统性改制效果的论断在实证层面仍有争议，我
们就应深入讨论该策略是否（或在什么条件下）能够有效推动新规则支持者和推广者

阵营的持续扩大。 其次，许多文献存在夸大场所转移策略影响力的倾向，这主要是因

为它们没有深入分析引导和劝说行动的局限性，简单地认为只要量变不断累积就一定

会引发质变。 如后文将详细讨论的，传统规则体系持续深度的变革需要以各国转变对

相关规范的认同为基础，而接受新规则国家数量的简单增加并不一定意味出现了认同

的普遍性转变。 引导机制只能催生目标国的机会主义行动，无法改变其认知。 同时，
场所转移策略并不能充分强化劝说行动的效用，更多的只是起到抑制目标国反思的效

果。 因此，场所转移策略所引发的规则变革具有不稳定性，其长期效果需要其他机制

的支持。 最后，那些注意到场所转移策略长期效果不稳定性的文献一般将该策略的制

约机制归为知识界对新规则不合理、不合法特性的批判。③ 然而，这些价值维度上的

批判往往自新规范和新规则诞生之初就已存在，却仍未阻止它们在场所转移策略的推

动下发生初步扩散。 由此可见，若场所转移策略在取得初步成功后反遭制约，应该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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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比外部批评更强的制约机制。 针对这些问题，下文将进一步明确场所转移策略的独

特规则改革效用及其边界，突出新规则在长期实践中的治理绩效对其传播稳定性和持

续性的决定性影响，并讨论规则制衡行动的干预性影响。 这一分析框架更好地体现了

发展中国家的能动性，也有助于我们避免过度延展场所转移策略的影响力。

三　 场所转移策略长期效果的影响因素：治理绩效与规则制衡

从长时段来看，新规则（如 ＴＲＩＰＳ⁃Ｐｌｕｓ 和碳定价）扩散的广度和持续性在根本上

取决于国际社会成员对传统规则的规范基础（如“南方优待”规范、将强制减排视为

正统治理方法）的认同是否发生了改变。 只有认同发生变化，国际社会成员（尤其是

发展中国家）的身份才会从新规则的被动接受者转变为推广者，规则扩散的网络效

应才会出现。 虽然现实中在对传统规范基础的认同不变的情况下新规则也可能发

生扩散，但这很可能只是发达国家不断投入物质性诱惑而发展中国家采取机会主义

行动的结果。 一旦发达国家的投入力度减弱，规则扩散就会丧失动能甚至发生逆

转。① 而在促进认同变化方面，场所转移策略体现出独特却有限的价值：一方面，该策

略包含的引导和劝说行动能够在短期内抑制争论，降低传统规范基础认同对新规则

的抑制效应，促使目标国给予新规则“落地”的机会；另一方面，在新规则得到初步扩

散之后，其进一步发展将不再仅凭场所转移策略就能够获得支持，而是需要新规则

产生持续的积极治理绩效。 同时，规则制衡行动总会对场所转移策略的改制效果构

成牵制。

（一）场所转移策略的规则改革效用及其边界

如果说场所转移策略的长期效果取决于规则推广行动能否增强国际社会成员对

新规则和新规范的认同，那么引导机制作为理性主义的规则推广机制显然只具有短期

效果。 引导机制本质上是通过强迫或利益交换来改变目标国的行为，这种“结果性逻

辑”并不能改变后者对“适当行为”的认知。② 即便发达国家可以利用权力优势促使发

展中国家接受新规则，但后者完全可以只在同前者的互动中展现出积极姿态，而在同

其他国家的互动中保持消极态度。 这种机会主义行为无法为规则扩散提供持续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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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所转移策略能否产生认知层次的影响？ 答案是肯定的，但并非像一些既有研究

认为的那样主要依靠成功说服目标国来转变其认知。 这些研究讨论的劝说行动无非

是一般性的话语互动，它们难以解决一个悖论：发达国家之所以需要使用场所转移策

略，主要是因为国际社会存在难以被打破的传统规范和规则体系；发展中国家也不是

被动地接受规范，而是具有一定的反思性和能动性。 在这样的背景下，为何同样的劝

说活动无法在多边场合促成认知改变，而在新场所就可以？ 对这一悖论的最合理解释

是：场所转移策略的独特价值事实上并不在于扭转目标国对传统规范基础的认同，而
只是强化了不确定性和紧张情境，促使目标国对新规则采取更加开放的立场。 在多边

谈判中，发达国家之所以难以推动规则改革，是因为发展中国家对传统规则及其背后

规范的立场是高度确定的。 这种确定性主要是基于集团的力量：发展中国家谈判集团

构成了一个实践共同体，其内部成员不断分享和强化共同知识和话语，并通过与发达

国家集团的对抗式互动强化了本集团内部立场的一致性。① 如在多边气候谈判中，
“南方优待”规范在多边谈判的说辞和文本拟订过程中得到反复实践，因而具备高度

的合法性并深刻影响了气候治理规则的内容。② 这种对传统规范基础的认同使新规

则没有机会落地。
场所转移策略可以打破发展中国家在多边谈判场合中对传统规范基础原有的确

定性认知，降低目标国的反思性。 第一，在离开谈判集团的立场协调和政治支持后，单
个发展中国家的谈判能力和警觉性显著下降，这给发达国家的劝说行动提供了机会。
第二，作为双边和复边谈判的议程设置者，发达国家会刻意将新规则暗藏于新的技术

性议题中。 如在气候俱乐部中，发达国家刻意忽略“南方优待”规范，转而将谈判重心

放在如何进行“自愿”跨国技术合作上。③ 这样，新的谈判焦点避免了各方围绕权利义

务分配的规范性争论，使发达国家得以掩盖新规则的矛盾性。 第三，与话语维度的劝

说行动相配合，发达国家还通过捆绑利益和使用政治权威等引导机制制造时间压力和

竞争压力。 正是在这三种机制的共同作用下，发达国家才可以宣称发展中国家面对的

是确定的收益（如贸易协定带来的市场准入和技术援助许诺）、不确定的损失以及收

益可能随时流失的压力，因而需要快速决策。 这样，目标国做出审慎成本—收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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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可能性便会降低，新规则也就争取到了生存空间。
诚然，场所转移策略在认知维度上的独特功能对新规则的初步传播至关重要。 没

有场所转移策略作为第一推动力，新规则在提出伊始就将因与传统规范和规则相抵触

而遭到打压，失去在全球治理实践中得到进一步检验的机会。① 但从逻辑上看，通过

降低和抑制目标国的反思而达成的认知转变必然是暂时的和表面的。 各国对新规则

认知的转变需要经历一个从怀疑到尝试再到采纳的过程。② 如前文所述，场所转移策

略只能降低怀疑、促进尝试，却无法决定各国是否采纳新规则。 从长期来看，最终决定

新规则是否拥有持久生命力的并不是其推广者持续不断的引导和劝说行动，而是新规

则及其背后规范本身的性质，这超越了场所转移策略的影响力范围。 传统建构主义规

范传播研究之所以倾向于认为规范在得到初步接纳后便会相对线性地扩散，主要是因

为此类研究默认新规范在道义和实践维度都比旧规范更具优势，只是这些新规范原本

并未得到国际社会的重视。 但事实上，新规范并非一定优于旧规范。 在如何衡量规范

优劣上，一些研究尝试进行价值判断，认为“好规范”符合国际公益且内在逻辑一致，
而“坏规范”只服务少数国家的利益且存在内在矛盾和双重标准。③ 这种价值维度的

二分法过于理想化：一种规范和规则的优劣往往并不是被提出之初就已经确定的，
此时它们并不具有确定无疑的内在逻辑缺陷，各方很难对其性质做出明确的价值判

断，这些规范与规则的推广者也会拿出大量论据支持规范的合法性和潜在有效性。
因此，在场所转移策略已经增大了规则推广者话语权的情况下，人们对刚提出的新

规范和新规则的认识极有可能处于模糊状态。④ 毕竟对于确定无疑的坏规范，无论

推广者如何引导和劝说其也不太可能得到传播。 因此，虽然新规范和新规则被提出

之初受到场所转移策略的庇护，但从长期来看，真正影响各方认知的是新规则进入

实践后的运行情况。
（二）新规则的治理绩效与场所转移策略的长期改制效果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马克思主义经典原理说明，实践是决定新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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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和新规则是否能够持续发展的关键选择机制。 实践理论指出，实践既是社会化机

制，也是变革机制。① 在场所转移策略使新规范和新规则获得初步发展空间之后，在

实践中产生积极绩效的新规范和新规则将不断融入行动者的背景知识。 通过实践，新

规则的积极绩效不断显现，从而使越来越多最初持怀疑态度的行为体转变认知成为新

规则的践行者，规则背后规范的认同者最终成为规则的传播者。 换言之，产生积极绩

效的实践可以使采用新规范和新规则的实践共同体不断扩张，最终替代支持传统规范

和规则的实践共同体，作为整体的国际社会便完成了认知演化。② 以全球气候治理领

域为例，非国家行为体主导的多边外气候治理实践与传统的国家中心主义气候治理路

径并不一致。 从规范视角来看，传统气候治理路径以自上而下的全球缔约为正统治理

方法，而多边外气候治理实践具有自下而上、非强制和柔性的特征。 由于多边外气候

治理能够产生积极的治理绩效，这类实践仍能不断发展，并最终跻身于全球气候治理

主流方法之列。③ 这一案例表明，新规则在获得初步实践机会后若能展示良好治理绩

效，就将持续扩散。 需要强调的是，对新规则实践绩效的强调并不意味场所转移策略

不重要。 新规则在扩散之初仍需要场所转移策略为其保驾护航，毕竟此时新规则的性

质往往相对模糊，吸引力也比较弱，可能面临强大的传统规范和规则的打压。④

新规则并不总是对广大行为体都有好处。 当场所转移策略所推动的新规则在落

地后的政策试验中无法产生积极治理绩效甚至产生负面治理绩效时，实践可能成为阻

止它们持续扩散的机制。 认知演化理论指出，负面治理绩效会对规范的稳定性造成重

大冲击。 即使是那些被高度内化的规范，也可能在产生负面治理绩效的情境下被重新

审视，⑤更不用说场所转移策略只是通过规避争论和抑制反思的方式推动规则及其所

包含规范的暂时性扩散。 实践将不断向新规范和新规则已有的和潜在的接受者展现

其负面治理绩效，揭示其在传播早期被掩盖的缺陷。 随着负面治理绩效不断出现，新

规则将遭到多方批评和质疑。 对新规则的质疑性话语和批判性研究越多，单个发展中

国家在与发达国家互动时就将接收到越多的警示信息，其反思性和警惕性也会大为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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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 当然，在讨论反思性上升时应注意两点：其一，对实践绩效的评估高度取决于共同

体成员的解读，解读结果往往受成员间辩论和共同体内权威成员的影响。 拥有认知性

权威的行为体可能延缓或加速人们关于治理失败共识的形成，从而影响其反思性。①

除国家外，由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和专家学者组成的跨国知识共同体对总体反思性

的提升也非常重要。② 其二，即使体系层次的反思性上升，也不必然意味着所有国家

都会具备相同程度的反思性，具体国家的反思性可能取决于其国内政策环境。
政策反思的直接后果是规则扩散动力的衰减。 随着新规则实践产生初步的负面治

理绩效，早期接纳者将很难有意愿充当推广者。 同时，新规则的其他目标受众在注意到

新规则日益暴露的缺陷后也会更加审慎地处理与新规则的关系，在双边互动中倾向于抵

制发达国家的倡议。 例如，在全球气候治理中，小布什政府试图在“亚太清洁发展与气候

伙伴计划”这一气候俱乐部内采用市场化的低碳技术合作代替减排行动，但由于相关合

作实践没有产出预期的环境效益，该气候俱乐部难以继续扩大且以致失败。③

（三）规则制衡行动对场所转移策略的制约

场所转移策略在长期运行中面临的另一个制约是规则制衡行动。 场所转移策略虽

能在一段时期内抑制目标国的反思性，但无法阻止非目标国尤其是发展中大国（它们一

般是传统规范最坚定的支持者）发起规则制衡行动。 制度竞争理论指出，在不同政治权

力的支持下，各种制度之间可能会展开竞争。④ 建构主义规范研究也指出，缺乏强制性

权力的行为体可以通过辩论和平行实践建构它们所青睐规范的支持力量。⑤ 针对场

所转移策略的规则制衡行动往往呈现为四种形式：第一，场所转移策略的反对者可以采

用辩论行动，批评场所转移这一规则改革方法本身，号召各国不参与场所转移谈判，强调

多边谈判的正统性。 例如，随着小布什政府建构气候俱乐部的行动遭到国际法学界的批

评，一些非政府组织呼吁反对以气候俱乐部代替多边气候谈判。⑥ 第二，场所转移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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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反对者可以在话语上强调现状的合理性以及新规范和新规则的缺陷，从而阻滞其扩

散。 这一策略已被发展中大国用于制衡西方式“保护的责任”规范的传播。① 第三，发

展中大国可以在多边谈判场合外尝试建构以传统多边规则为基础的双边和复边谈判和

缔约，将原本限于多边场域的规范协调实践拓展开来，形成对发达国家的制衡。 只要围

绕传统规范和规则的谈判以及缔约实践继续大范围开展，传统规则的合法性就能被不断

确认，而不会轻易被新规则取代。② 同时，发展中国家的多边合作也可通过提供区域性

俱乐部物品的方式对冲发达国家场所转移策略的物质性诱惑。③ 第四，场所转移策略

的反对者也可以更主动地建构它们自己的地方规范和非中性规则。 如阿米塔·阿查亚

（Ａｍｉｔａｖ Ａｃｈａｒｙａ）所言，发展中国家有时会出于报复霸权国虚伪双标、将发展中国家排斥在

规范建构过程之外的考虑，建构替代性的地方规范削弱霸权国所提出规范的合法性。④

需要强调的是，规则制衡行动在抑制新规则传播方面的效果取决于新规则的治理绩效。

毕竟发展中大国在提供物质利益方面的能力上要逊于发达国家，它们所依赖的主要规则制衡

手段还是说辞辩论。 由于在场所转移策略的推动下新规则至少能够获得初步传播，从而在一

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被纳入试验性治理实践。 如果这些新规则在初步试验中被证明能够产

生积极的治理绩效，则发展中大国说辞的有效性就会大大降低。⑤ 只有当新规则在实践中产

生了负面治理绩效时，规则制衡行动才能对场所转移策略产生更有效的制约。

综上，场所转移策略对于打破僵局并推动新规则初步扩散至关重要。 若不使用场

所转移策略，新规则可能没有机会得到后续实践的检验。 但该策略的效果本质上是短

期的，新规则的长期效果并不取决于场所转移策略本身的运行，而是取决于其在实践

中的绩效同时受规则制衡行动的干预性影响（如图 １）。 简言之，场所转移策略能有力

地推动新规则扩散，但无法长期支持产生负面治理绩效的新规则发展。 这一论点有助

于我们认清场所转移策略在推动国际规则改革时的价值和局限性，区分哪些规则改革效

果是场所转移策略直接引发的，哪些规则改革现象已经超出了该策略的影响力范畴。

下文将分别分析知识产权治理领域 ＴＲＩＰＳ⁃Ｐｌｕｓ 规则和气候领域碳定价规则的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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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场所转移策略与国际规则改革的关系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散。 这两个案例具有两点相似性：第一，它们都涉及由发达国家主导建构规则的传播，

且这些规则在提出之初都存在一定的规范性争议，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具有高度不确

定性。 第二，发达国家在推广新规则时都采用了场所转移策略，将多边谈判转移到双

边互动，并综合运用了引导和劝说行动，成功地推动了新规则的初步传播。 但这两个

案例在规则扩散的长期效果上存在明显不同：ＴＲＩＰＳ⁃Ｐｌｕｓ 规则的扩散出现了动能衰

竭；碳定价规则却被主要大国接受，成为当今气候治理制度体系的一部分。 对这两个

案例的比较研究既能够更好地展示场所转移策略在规则扩散初期的有效性，又能够反

映其长期效果如何受到新规则治理绩效的决定性影响。

四　 ＴＲＩＰＳ⁃Ｐｌｕｓ 知识产权规则的不稳定扩散

当前通行的国际知识产权规则基于各国于 １９９４ 年签订的 ＴＲＩＰＳ。 ＴＲＩＰＳ 虽然更多

反映了发达国家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切身利益，但仍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南方优待”

规范：在知识产权保护责任方面规定了例外规则（如允许有条件的药品强制许可和平行

进口等），还在具体保护程序方面给予发展中国家过渡期和部分自由立法权等。① ＴＲＩＰＳ

生效以来，美国和欧洲国家便一直希望升级发展中国家保护知识产权的义务，具体包括

扩大知识产权保护范围（如将更多客体纳入保护范围，将选择性保护对象变为必须保护

对象）、提高保护标准（如延长保护期）、加强执法措施以及为弹性和例外条款的适用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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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相关研究参见 Ｐｅｔｅｒ Ｋ． Ｙｕ， “ＴＲＩＰＳ ａｎｄ Ｉｔｓ Ｄｉｓ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Ｍａｒｑｕｅｔｔｅ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Ｌａｗ Ｒｅｖｉｅｗ，
Ｖｏｌ．１０， Ｉｓｓｕｅ ２， ２００６， ｐｐ．３８９－３９２； Ｍｏｈａｍｍｅｄ Ｅｌ Ｓａｉｄ， “Ｒａｄｉｃａｌ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 Ｄｕｒｉｎｇ Ｕｎｕｓｕａｌ Ｃｉｒｃｕｍｓｔａｎｃｅｓ：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ＶＩＤ－１９ Ｄｉｌｅｍｍａ，”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Ｖｏｌ．６３， Ｎｏ．２， ２０２０， ｐｐ．２０９－２１８；薛
虹：《知识产权准多边国际体制的扩张》，载《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２ 年第 ６ 期，第 ４３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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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更多限制（如缩短发展中国家的过渡期和限制仿制药强制许可的应用条件）等。① 由

于美国与欧洲国家推动的知识产权保护规则在很多方面超出了 ＴＲＩＰＳ 对发展中国家的

要求，学界将这些规则统称 ＴＲＩＰＳ⁃Ｐｌｕｓ 规则。 ＴＲＩＰＳ⁃Ｐｌｕｓ 规则与 ＴＲＩＰＳ 所包含的“南方

优待”规范不符，因而在多边场合遭到发展中国家的抵制。 发展中国家不但成功阻止了

发达国家将提升专利和商标保护纳入世界贸易组织（ＷＴＯ）多哈回合谈判，②还于 ２００１

年推动达成了《关于〈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与公共健康的宣言》（简称《多哈宣

言》），明确了知识产权保护不应损害各国的公共健康利益，赋予各国更多使用强制许可等

灵活条款的权利。③

在上述背景下，美国与欧洲国家开始运用场所转移策略，谋求在双边和复边自由

贸易谈判中推动 ＴＲＩＰＳ⁃Ｐｌｕｓ 规则的扩散，从而在排斥利益攸关方普遍参与和监督的

情况下重塑知识产权规则体系。 这些行动确实取得了一定效果。 １９９５—２０１６ 年，共

有 １１７ 个自由贸易协定中纳入了 ＴＲＩＰＳ⁃Ｐｌｕｓ 规则。④ ＴＲＩＰＳ⁃Ｐｌｕｓ 规则还开始出现在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ＴＰＰ）和《反假冒贸易协定》 （ＡＣＴＡ）等复边协定中。 然而，

ＴＲＩＰＳ⁃Ｐｌｕｓ 规则扩散的效果并不稳定：首先，包含 ＴＲＩＰＳ⁃Ｐｌｕｓ 规则的自由贸易协定的

发展高度依赖发达国家的推动。 １９９５—２０１６ 年签订的 １１７ 个包含 ＴＲＩＰＳ⁃Ｐｌｕｓ 规则的

自由贸易协定中有 ９０ 个是由发达国家推动的，占总数的 ７７％。 同一时期，发展中国家

间签订了 ２５１ 个自由贸易协定，其中超过 ８８％不包含 ＴＲＩＰＳ⁃Ｐｌｕｓ 规则。⑤ 由此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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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对 ＴＲＩＰＳ⁃Ｐｌｕｓ 规则内容的既有研究主要来自国际法文献，典型研究参见 Ｓｕｓａｎ Ｋ． Ｓｅｌｌ， “ＴＲＩＰＳ Ｗａｓ
Ｎｅｖｅｒ Ｅｎｏｕｇｈ：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 Ｆｏｒｕｍ Ｓｈｉｆｔｉｎｇ， ＦＴＡｓ， ＡＣＴＡ， ａｎｄ ＴＰＰ，”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Ｌａｗ， Ｖｏｌ．１８，
Ｉｓｓｕｅ ２， ２０１０， ｐｐ．４４７－４７８； Ｍｅｉｒ Ｐ． Ｐｕｇａｔｃｈ，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ＰＲＳ ｉｎ ａ ＴＲＩＰＳ ａｎｄ ＴＲＩＰＳ⁃Ｐｌｕｓ
Ｗｏｒｌｄ，” 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Ｗｏｒｌｄ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 Ｔｒａｄｅ， Ｖｏｌ．６， Ｎｏ．３， ２００５， ｐｐ．４３１－４６５； Ｂｅａｔｒｉｃｅ Ｌｉｎｄｓｔｒｏｍ， “Ｓｃａｌｉｎｇ
Ｂａｃｋ ＴＲＩＰＳ⁃Ｐｌｕｓ： Ａ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ｒａｄｅ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Ａｓｉ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ＮＹＵ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Ｖｏｌ．４２， ２０１０， ｐｐ．９１７－９８０；张建邦：《“ＴＲＩＰＳ－递增”协
定的发展与后 ＴＲＩＰＳ 时代的知识产权国际保护秩序》，载《西南政法大学学报》，２００８ 年第 ２ 期，第 １８ 页；梁志文：《美
国自由贸易协定中药品 ＴＲＩＰＳ⁃Ｐｌｕｓ 保护》，载《比较法研究》，２０１４ 年第 １ 期，第 １２５—１４０ 页。

Ｊｅａｎ⁃Ｆｒéｄéｒｉｃ Ｍｏｒｉｎ ａｎｄ Ｊｅｎｎｙ Ｓｕｒｂｅｃｋ， “Ｍａｐｐｉｎｇ ｔｈｅ Ｎｅｗ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Ｐ Ｌａｗ：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ｉｎｇ
ａ ＴＲＩＰｓ⁃Ｐｌｕｓ Ｄａｔａｓｅｔ，” Ｗｏｒｌｄ Ｔｒａｄｅ Ｒｅｖｉｅｗ， Ｖｏｌ．１９， Ｎｏ．１， ２０２０， ｐ．１１０．

“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ＴＲＩＰＳ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Ｐｕｂｌｉｃ Ｈｅａｌｔｈ，”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ｗｔｏ．ｏｒｇ ／ ｅｎｇｌｉｓｈ ／ ｔｈｅｗｔｏ＿ｅ ／ ｍｉｎｉｓｔ＿
ｅ ／ ｍｉｎ０１＿ｅ ／ ｍｉｎｄｅｃｌ＿ｔｒｉｐｓ＿ｅ．ｈｔｍ，访问时间：２０２２ 年 ９ 月 ２５ 日。

Ｊｅａｎ⁃Ｆｒéｄéｒｉｃ Ｍｏｒｉｎ ａｎｄ Ｊｅｎｎｙ Ｓｕｒｂｅｃｋ， “Ｍａｐｐｉｎｇ ｔｈｅ Ｎｅｗ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Ｐ Ｌａｗ：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ｉｎｇ
ａ ＴＲＩＰｓ⁃ｐｌｕｓ Ｄａｔａｓｅｔ，” ｐ．１１１．

文中涉及 ＴＲＩＰＳ⁃Ｐｌｕｓ 规则扩散的数据由笔者根据莫林等的原始数据库计算得出，参见“Ｍｏｒｉｎ ａｎｄ Ｓｕｒｂｅｃｋ
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ｙ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ｏｒｇ ／ ｃｏｒｅ ／ ｊｏｕｒｎａｌｓ ／ ｗｏｒｌｄ－ｔｒａｄｅ－ｒｅｖｉｅｗ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ａｂｓ ／ ｍａｐｐｉｎｇ－ｔｈｅ－ｎｅｗ－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ｐ－ｌａｗ－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ｉｎｇ－ａ－ｔｒｉｐｓｐｌｕｓ－ｄａｔａｓｅｔ ／ ８３３９６ＦＤ４ＣＡＤ３３３Ｅ４Ａ９５Ｄ０８Ｆ２９ＤＣ８８６ＤＥ＃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
ｔａｒｙ－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访问时间：２０２２ 年 ６ 月 ２３ 日。 笔者计算时所定义的“发达国家（集团）”包括欧盟（统计时间范围内包

括英国）、欧洲自由贸易联盟（现有成员国包括冰岛、列支敦士登、挪威和瑞士）、美国、日本、加拿大、新西兰、澳大利

亚、新加坡、韩国、冰岛（其为欧洲自由贸易联盟成员国，但也有单独行动记录）和以色列。



当没有发达国家参与时，发展中国家往往不会选择在自由贸易谈判中纳入 ＴＲＩＰＳ⁃
Ｐｌｕｓ 规则。 其次，美国与欧洲大国推动 ＴＲＩＰＳ⁃Ｐｌｕｓ 规则扩散的能力远强于其他发达

国家。 １９９５—２０１６ 年，美国与欧洲之外的发达国家（如日本）签订的 ６９ 个自由贸易

协定中只有不到 ３８％（２６ 个）包含 ＴＲＩＰＳ⁃Ｐｌｕｓ 规则，远低于美国与欧洲国家的水平

（约 ６９％）。 即便在这些国家签订的包含 ＴＲＩＰＳ⁃Ｐｌｕｓ 规则的自由贸易协定中，ＴＲＩＰＳ⁃
Ｐｌｕｓ 规则的具体数量（每个协定约 １０ 条）也低于前者（每个协定约 １８ 条）。 最后，美
国的规则推广行动也会遭受相当的阻力。 由美国主导的《反假冒贸易协定》虽然有

１０ 个发达国家签署，但只有日本正式批准了该协议。 ＴＰＰ 中虽包含大量 ＴＲＩＰＳ⁃Ｐｌｕｓ
规则，但在美国退出后其替代品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ＣＰＴＰＰ）搁置了

众多知识产权条款。 综上，时至今日，在自由贸易谈判中纳入 ＴＲＩＰＳ⁃Ｐｌｕｓ 规则没有

被发展中国家普遍接受，而美国与欧洲之外的发达国家也并不总能成功推动这一新

规则的传播。 如何理解这些现象？ 本文认为，ＴＲＩＰＳ⁃Ｐｌｕｓ 规则的初步扩散是在发展

中国家缺乏充分反思的情况下实现的。 随着各国对 ＴＲＩＰＳ⁃Ｐｌｕｓ 规则现实绩效越来

越深刻的政策反思以及发展中大国开始采取规则制衡行动，美国与欧洲大国的规则

推广行动逐渐受到制约。
（一）自由贸易谈判与 ＴＲＩＰＳ⁃Ｐｌｕｓ 规则的初步扩散

２００１ 年以来，美国在国际贸易规则建构方面的工作重点从多边谈判转移到双边

自由贸易谈判。① 欧盟自 ２００６ 年起追随美国步伐开始强调双边自由贸易谈判的改制

功能。② 在场所转移策略下，发达国家综合运用引导和劝说机制，削弱了发展中国家

对传统“南方优待”规范的认同，鼓励了机会主义行为。
美国与欧洲国家的规则推广行动首先利用了 ＴＲＩＰＳ⁃Ｐｌｕｓ 规则实践绩效的不确定

性。 尽管在 ２１ 世纪初人们已经初步认识到相关规则可能损害发展中国家的公共健康

利益，但由于 ＴＲＩＰＳ⁃Ｐｌｕｓ 规则影响的滞后性，③当时扎实的实证研究还不多见。 同时，
将 ＴＲＩＰＳ⁃Ｐｌｕｓ 规则与自由贸易协定深度绑定后，人们并不清楚这种不确定的损失可

否用贸易和投资便利化方面的收益进行弥补。 在多边场合，发展中国家谈判集团所坚

持的共同身份尚能促使各国抵制 ＴＲＩＰＳ⁃Ｐｌｕｓ 规则，但在双边场合各国具备更大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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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Ｒｏｂｅｒｔ Ｂ． Ｚｏｅｌｌｉｃｋ， “ Ｆｒｅｅ Ｔｒａｄｅ ａｎｄ Ｈｅｍｉｓｐｈｅｒｉｃ Ｈｏｐｅ，” ｈｔｔｐ： ／ ／ ｃｔｒｃ． ｓｉｃｅ． ｏａｓ． ｏｒｇ ／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 ／ ｗｅｓｔｅｒｎｈ ／
ｚｏｅｌｌｉｃｋ＿３．ｐｄｆ，访问时间：２０２２ 年 ９ 月 ２０ 日。

Ｊｏｓｅｆ Ｄｒｅｘｌ， Ｈｅｎｎｉｎｇ Ｇｒｏｓｓｅ Ｒｕｓｅ⁃Ｋｈａｎ ａｎｄ Ｓｏｕｈｅｉｒ Ｎａｄｄｅ⁃Ｐｈｌｉｘ， ｅｄｓ．， ＥＵ Ｂｉｌａｔｅｒ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Ｆｏｒ Ｂｅｔｔｅｒ ｏｒ Ｗｏｒｓｅ？ Ｈｅｉｄｅｌｂｅｒｇ： Ｓｐｒｉｎｇｅｒ， ２０１４．

有研究曾提出，美式 ＴＲＩＰＳ⁃Ｐｌｕｓ 规则对药品价格的影响可能要到自由贸易协定生效 １５ 年后才能显现。 参

见 Ｓａｎｙａ Ｒｅｉｄ Ｓｍｉｔｈ，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ｉｎ Ｆｒｅｅ Ｔｒａｄｅ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ｓ， Ｐｅｎａｎｇ： Ｔｈｉｒｄ Ｗｏｒｌｄ Ｎｅｔｗｏｒｋ， ２００８， ｐ．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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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裁量空间。① 发达国家借此机会向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大量“技术支持”和“能力建

设”项目，试图使参与过相关培训的发展中国家决策者更认同“高标准”知识产权保护

理念。 例如，美国专门设立了全球知识产权学院来传播美式知识产权知识和理念。②

此外，多数双边自由贸易谈判都是秘密进行的，公众、非政府组织和相关研究者往往无

法获取充分信息，也就无法科学和审慎地评估其利弊，这与多边谈判所提供的多种信

息和影响渠道形成反差。③ 事实上，即使是在全部由发达国家参与的《反假冒贸易协

定》谈判中，美国也极力避免向公众公开谈判细节，以回避大范围的辩论。④ 正是借助

这些有利条件，发达国家才能在国际舞台上更有效地塑造话语，片面强调自由贸易协

定的好处，并刻意淡化 ＴＲＩＰＳ⁃Ｐｌｕｓ 规则的潜在负面影响。

在模糊化 ＴＲＩＰＳ⁃Ｐｌｕｓ 规则负面影响的基础上，引导机制进一步鼓励了发展中国

家的机会主义行为。 对于在政治上易受美国影响的国家，美国往往直接施压迫使其接

受 ＴＲＩＰＳ⁃Ｐｌｕｓ 规则。 例如，美国通过将安全保障与 ＴＲＩＰＳ⁃Ｐｌｕｓ 规则绑定的方式，成功

说服新加坡在自由贸易谈判中对美让步。⑤ 同时，美国和欧洲国家在谈判中利用自由

贸易协定的经济吸引力，通过向目标国做出开放市场、给予技术援助和加大投资等承

诺换取其接受 ＴＲＩＰＳ⁃Ｐｌｕｓ 规则。⑥ 在发达国家的引导下，那些作为新规则早期接受者

的发展中国家倾向于低估 ＴＲＩＰＳ⁃Ｐｌｕｓ 的负面影响，并高估包含 ＴＲＩＰＳ⁃Ｐｌｕｓ 规则的自

由贸易协定的收益。 一些国家在与美国和欧洲国家的自由贸易谈判中甚至根本不重

视知识产权议题。 例如，在 ２０００ 年美国和约旦的自由贸易谈判中，约旦对自由贸易协

定的经济价值估计很高，但其决策者既没有充分讨论 ＴＲＩＰＳ⁃Ｐｌｕｓ 规则可能给约旦造

成的负面影响，也未就提高知识产权保护标准问题广泛征求专家和公众的意见。 约旦

决策者轻易接受了美国“较高的知识产权保护标准能够吸引商业、高科技和投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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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辞。① 与约旦类似，许多阿拉伯国家在与欧盟的自由贸易谈判中普遍将知识产权问

题视为贸易谈判中的非重要事项，乐于用知识产权方面的妥协换取经济利益。② 又

如，欧盟与加勒比论坛（ＣＡＲＩＦＯＲＵＭ）国家签订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协定（ＥＰＡ）中包

含大量 ＴＲＩＰＳ⁃Ｐｌｕｓ 规则，但加勒比论坛国家并不十分在意在知识产权规则方面对欧

盟的妥协，而是认定自由贸易协定带来的经济利益会轻易弥补知识产权方面的

损失。③

（二）政策反思与 ＴＲＩＰＳ⁃Ｐｌｕｓ 规则扩散动力的衰减

虽然美国与欧洲国家的场所转移策略取得了初步效果，但随着 ＴＲＩＰＳ⁃Ｐｌｕｓ 规则

被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所实践，其对后者公共福利和发展利益的负面影响日益显

现，发展中国家开始不再盲目跟从。

首先，ＴＲＩＰＳ⁃Ｐｌｕｓ 规则直接影响了发展中国家的公共健康利益。 自 ２００５ 年起，世

界银行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等国际机构开始讨论与提升药品专利保护相关 ＴＲＩＰＳ⁃

Ｐｌｕｓ 规则可能对公共健康产生的负面影响。④ ２００６ 年，《世界卫生组织公报》发文详

细讨论了 ＴＲＩＰＳ⁃Ｐｌｕｓ 规则（如专利期延长和数据专属权等）与传统 ＴＲＩＰＳ 规则的差

异，并预测这些规则将导致发展中国家的药品价格上涨。⑤ 非政府组织乐施会（Ｏｘｆａｍ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的一项报告显示，约旦与美国的自由贸易协定中的数据专属权保护规则

使约旦的药品消费增加了至少 ６３０ 万美元。 一些新药在约旦的价格是在埃及（当时不

受 ＴＲＩＰＳ⁃Ｐｌｕｓ 规则约束）的 ２—６ 倍。⑥ 有研究指出，美国与哥伦比亚自由贸易谈判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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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ＴＲＩＰＳ⁃Ｐｌｕｓ 规则将对哥伦比亚的医疗系统产生长期负面影响：到 ２０２０ 年，哥伦比

亚的药品采购花费将增加 ９ 亿美元以上。① 这些研究给出的量化分析增强了发展中

国家决策者对于 ＴＲＩＰＳ⁃Ｐｌｕｓ 规则负面治理绩效的认识。

其次，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包含 ＴＲＩＰＳ⁃Ｐｌｕｓ 规则的自由贸易协定的主要价值在于

对其发展的促进作用。 美国宣扬“高标准”知识产权保护毫无疑问地会促进发展中国

家的科技创新，但许多实证研究表明，创新可能与很多变量有关，没有任何决定性证据

能证明提高知识产权保护标准与创新能力提升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相反，日本和韩国

的科技进步以及印度制药业的发展恰恰得益于相对宽松的知识产权保护政策。② 乐

施会报告发现，约旦制药业获得的直接投资并没有像美国声称的那样在新协定签订后

将迎来增长，更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规则也未如美国描绘的那样推动约旦制药企业增

加研发投入。③

如果说在场所转移策略实施之初一些发展中国家将知识产权议题视为非重要事

项的话，那么后来者在进行成本—收益分析时显然更加重视知识产权规则的潜在负面

影响。 一个典型案例就是泰国在与美国进行自由贸易谈判时的选择。 在两国谈判伊

始，便有泰国非政府组织和学者批评美国在药品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提议将对泰国公

共卫生治理造成不利影响。④ 泰国高校与药品协会的联合研究成果预测，如果接受美

国提议的专利保护期延长条款，那么到 ２０２７ 年泰国药品价格指数将上升 ３２％。⑤ 世

界银行 ２００６ 年发布的一份报告指出，若泰国政府继续实施药品强制许可制度到 ２０２５

·３１１·

■■■■■■■■■■■■■■■■■■■■■■■■■■■■■■■■■■■■■■

①

②

③

④

⑤

这项研究被联合国发展计划署和联合国艾滋病联合规划署的报告收录，参见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Ｄｅｖｅｌ⁃
ｏｐｍｅｎｔ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ＵＮＤＰ） ａｎｄ Ｊｏｉｎｔ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 ｏｎ ＨＩＶ ／ ＡＩＤＳ（ＵＮＡＩＤＳ）， “Ｔｈｅ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Ｆｒｅｅ Ｔｒａｄｅ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ｓ ｏｎ Ｐｕｂｌｉｃ Ｈｅａｌｔｈ，” ｈｔｔｐｓ： ／ ／ ｈｉｖｌａｗ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ｏｒｇ ／ ｗｐ－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ｕｐｌｏａｄｓ ／ ２０１７ ／ ０６ ／ Ｔｈｅ－Ｐｏ⁃
ｔｅｎｔｉａｌ－Ｉｍｐａｃｔ－ｏｆ－Ｆｒｅｅ－Ｔｒａｄｅ－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ｓ－ｏｎ－Ｐｕｂｌｉｃ－Ｈｅａｌｔｈ－Ｉｓｓｕｅ－Ｂｒｉｅｆ．ｐｄｆ，访问时间：２０２２ 年 ９ 月 ２７ 日。

Ｄｅａｎ Ｂａｋｅｒ， Ａｒｊｕｎ Ｊａｙａｄｅｖ ａｎｄ Ｊｏｓｅｐｈ Ｓｔｉｇｌｉｔｚ， “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ｈｔｔｐｓ： ／ ／ ｃｅｐｒ．ｎｅｔ ／ ｉｍａｇｅｓ ／ ｓｔｏｒｉｅｓ ／ ｒｅｐｏｒｔｓ ／ ｂａｋｅｒ－ｊａｙａｄｅｖ－ｓｔｉｇｌｉｔｚ－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ｉｐ－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２０１７－０７．ｐｄｆ，访问时间：
２０２２ 年 ９ 月 ２７ 日；Ｊｏｈｎ Ｈｕｄｓｏｎ ａｎｄ Ａｌｅｘａｎｄｒｕ Ｍｉｎｅａ， “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Ｒｉｇｈｔｓ，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 Ｕｎｉｆｉｅｄ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Ｗｏｒｌ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Ｖｏｌ．４６， ２０１３， ｐｐ．６６－７８。

Ｏｘｆａｍ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ｌｌ Ｃｏｓｔｓ， Ｎｏ Ｂｅｎｅｆｉｔｓ： Ｈｏｗ Ｔｒｉｐｓ⁃Ｐｌｕｓ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Ｒｕｌ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ＵＳ⁃Ｊｏｒ⁃
ｄａｎ ＦＴＡ Ａｆｆｅｃｔ Ａｃｃｅｓｓ ｔｏ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ｓ，” ｈｔｔｐｓ： ／ ／ ｏｘｆａｍｉｌｉｂｒａｒｙ． ｏｐｅｎｒｅｐｏｓｉｔｏｒｙ． ｃｏｍ ／ ｂｉｔｓｔｒｅａｍ ／ ｈａｎｄｌｅ ／ １０５４６ ／ １１４０８０ ／
ｂｐ１０２－ａｌｌ － ｃｏｓｔｓ － ｎｏ － ｂｅｎｅｆｉｔｓ － ｔｒｉｐｓ － ２１０３０７ － ｅｎ． ｐｄｆ％ ３Ｂｊｓｅｓｓｉｏｎｉｄ％ ３Ｄ０８９７５０８２０ＣＦ６７５１７３Ｆ０Ｃ３２０４Ｃ３６９Ｄ６３Ｆ％
３Ｆ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３Ｄ１，访问时间：２０２２ 年 ９ 月 ２４ 日。

“Ｔｈａｉ Ｃｉｖｉｌ Ｇｒｏｕｐｓ Ｗａｎｔ ＩＰ ｏｆｆ Ｔｒａｄｅ⁃Ｔａｌｋｓ Ａｇｅｎｄａ ｗｉｔｈ Ｕ．Ｓ．，”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ｂ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ｓ．ｏｒｇ ／ ａｒｔｉｃｌｅ．ｐｈｐ３？
ｉｄ＿ａｒｔｉｃｌｅ ＝ ８３５，访问时间：２０２２ 年 ９ 月 ２９ 日。

Ｎｕｓａｒａｐｏｒｎ Ｋｅｓｓｏｍｂｏｏｎ， ｅｔ ａｌ．， “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ｎ Ａｃｃｅｓｓ ｔｏ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ｓ ｆｒｏｍ ＴＲＩＰＳ⁃Ｐｌｕｓ： Ａ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ｈａｉ⁃ＵＳ ＦＴＡ，”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ａｎｄ Ｐｕｂｌｉｃ Ｈｅａｌｔｈ， Ｖｏｌ． ４１， Ｎｏ． ３， ２０１０， ｐ． ６７３；
Ｃｈｕｔｉｍａ Ａｋａｌｅｅｐｈａｎ， ｅｔ ａｌ．， “Ｅｘｔｅｎｓｉｏｎ ｏｆ Ｍａｒｋｅｔ Ｅｘｃｌｕｓｉｖｉｔｙ ａｎｄ Ｉｔｓ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ｎ ｔｈｅ Ａｃｃｅ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ｔｏ 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 Ｍｅｄ⁃
ｉｃｉｎｅｓ， ａｎｄ Ｄｒｕｇ Ｅｘｐｅｎｓｅ ｉｎ Ｔｈａｉｌａｎｄ：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Ｔｒｉｐｓ⁃Ｐｌｕｓ Ｐｒｏｐｏｓ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 Ｐｏｌｉｃｙ， Ｖｏｌ． ９１，
Ｎｏ．２， ２００９， ｐｐ．１７４－１８２．



年，则该国的医疗开支将节省 ３２ 亿美元。① 此外，药品强制许可也是泰国一些重大传

染病防治项目取得显著成效的重要政策工具。 泰国非政府组织、世界卫生组织甚至一

些美国学者都认为 ＴＲＩＰＳ⁃Ｐｌｕｓ 条款将对泰国政府的传染病防治能力产生负面影响。②

这种对 ＴＲＩＰＳ⁃Ｐｌｕｓ 规则的高度关注与在早期自由贸易谈判中约旦等国对知识产权问

题的漠视形成鲜明对比。 公共卫生方面的考量使得泰国拒绝了美国提高药品知识产

权保护标准的要求，这导致美泰自由贸易谈判陷入长期停滞。③ 这一案例展示了在各

方的高度关注下，发展中国家完全能够合理估计 ＴＲＩＰＳ⁃Ｐｌｕｓ 规则的危害并抵制美国

的压力。 除泰国外，哥伦比亚和秘鲁等一度退出与美国自由贸易谈判的国家在重启谈

判后获得了更为宽松的知识产权条款，并被允许在正式协议中强调维护本国的公共健

康利益。④

在对 ＴＲＩＰＳ⁃Ｐｌｕｓ 规则保持警惕的氛围中，规则扩散动能开始衰减。 那些很早便

与美国或欧洲国家签订包含 ＴＲＩＰＳ⁃Ｐｌｕｓ 规则的自由贸易协定的国家并未成为该规则

的坚定推广者。 例如，约旦在 ２０００ 年与美国签订了包含 ＴＲＩＰＳ⁃Ｐｌｕｓ 规则的自由贸易

协定，但此后其与其他发展中国家达成的自由贸易协定中均不包含 ＴＲＩＰＳ⁃Ｐｌｕｓ 规则。

此外，在 ＴＰＰ 谈判中各国就知识产权问题展开“拉锯战”，甚至连新西兰这样的发达国

家也提出 ＴＲＩＰＳ⁃Ｐｌｕｓ 规则（如美国提出的超长数据专属权期限）将限制各国的创新能

力，影响其食品与药品的获取，从而影响总体经济发展。⑤ 美国采取了保密谈判和重

点施压等方式才勉强促成包含相关规则的 ＴＰＰ 通过。⑥ ２０１７ 年特朗普政府宣布美国

退出 ＴＰＰ 之后，ＣＰＴＰＰ 谈判的领导者日本无力推动 ＴＲＩＰＳ⁃Ｐｌｕｓ 规则的相关谈判，最

终各方选择了搁置提高知识产权保护标准的内容。

（三）规则制衡行动对美欧改制议程的进一步制约

随着美国强行推动 ＴＲＩＰＳ⁃Ｐｌｕｓ 规则的意图愈加明显，一些发展中国家开始有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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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地在各种场合寻求对包含 ＴＲＩＰＳ⁃Ｐｌｕｓ 规则的自由贸易协定进行制衡。 此类规则制

衡行动主要有三种形式：第一，发展中国家继续在多边场合中不断重申 ＴＲＩＰＳ 原始协

议所体现的“南方优待”规范。 ２００６ 年，阿根廷、玻利维亚、巴西、智利、哥伦比亚、厄瓜

多尔、巴拉圭、秘鲁、乌拉圭和委内瑞拉卫生部部长发表联合声明，明确拒绝过度采用

与医药有关的 ＴＲＩＰＳ⁃Ｐｌｕｓ 规则。① ２００７ 年，世界知识产权组织（ＷＩＰＯ）建立了“发展

议程”项目，进一步将知识产权谈判重点转向关注药品、信息和种子等与发展相关的

资源获取的便利化。 秘鲁和多米尼加等与美国签订了自由贸易协定的国家也支持这

项改革。② 在《反假冒贸易协定》签订后，中国和印度联合其他发展中国家在 ＴＲＩＰＳ 理

事会会议上多次对该协定进行了严厉批评。③ 在发展中国家、联合国和相关非政府组

织等的共同施压下，欧洲议会于 ２０１２ 年否决了《反假冒贸易协定》。④ 在新冠疫情大

流行时期，印度、南非和墨西哥等发展中国家发起多边倡议，要求取消新冠疫苗专利保

护或至少保障各国可以通过合理方式获取新冠疫苗。⑤

第二，在双边和复边自由贸易谈判中，以中国和印度为代表的发展中大国不断重

申公平灵活的知识产权保护规则的重要性。⑥ 中国总体上更青睐灵活的软性知识产

权保护机制并强调公共健康利益，不主张在商标、专利和版权等领域做出过多妥协。⑦

围绕《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ＲＣＥＰ）的谈判更是体现了中国和印度等发展中

大国在知识产权保护规则方面对传统的灵活性原则的重视：日本和韩国在谈判中试图

将在传统自由贸易协定中作为可选义务的“销售许可时间补偿”规则转变为强制性义

务。 这显然将延长药品的专利期，是一个典型的美式 ＴＲＩＰＳ⁃Ｐｌｕｓ 规则。 对此，中国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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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联合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表示反对，阻止了日韩两国的倡议。①

第三，除不断实践传统 ＴＲＩＰＳ 规则和弹性条款外，一些发展中大国还尝试将美国

和欧洲国家有意回避的商标、专利和版权之外的知识产权议题纳入自由贸易谈判。 发

达国家的企业是商标、专利和版权相关知识产权的主要所有者，包含这三类知识产权

的 ＴＲＩＰＳ⁃Ｐｌｕｓ 规则占其总数的 ６０％。② 而发展中国家在传统知识（如中医药和民间艺

术）和遗传资源（如种子）等方面的知识产权上更具优势。 要提升知识产权保护力度，

应对这类知识产权议题予以同等重视。 但现实中，对发展中国家占优知识产权的保护

由于不符合发达国家的利益而总是遭到刻意回避。③ 一些发展中大国已开始对此采

取行动。 中国与新西兰的自由贸易协定就包含关于遗传资源和传统知识保护的条款，

中国与东盟、哥斯达黎加、秘鲁和澳大利亚的自由贸易协定也涉及传统知识保护。④

中国与瑞士的自由贸易协定中对中草药赋予硬性保护义务，同时包含遗传资源和传统

知识保护的条款。⑤ 中国与韩国的自由贸易协定中 ＴＲＩＰＳ⁃Ｐｌｕｓ 规则的一大重点也在

于对传统知识和遗传资源的保护，而几乎不包含关于商标、专利和版权的 ＴＲＩＰＳ⁃Ｐｌｕｓ

规则。⑥ 从规范与规则竞争的视角来看，具有南方特色 ＴＲＩＰＳ⁃Ｐｌｕｓ 规则的出现对发达

国家的规则推广效果构成了牵制和对冲。 如果发达国家认可场所转移策略中 ＴＲＩＰＳ⁃

Ｐｌｕｓ 规则的正当性，那么它们也应当认可具有南方特色 ＴＲＩＰＳ⁃Ｐｌｕｓ 规则的正当性，⑦

采取双重标准取向拒绝这些规则会动摇其主导的 ＴＲＩＰＳ⁃Ｐｌｕｓ 规则推广行动的合法

性。 当然，发展中大国的有关行动还处于起步阶段，其效果有待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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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碳定价规则的持续扩散

碳定价是全球气候治理的一种政策工具。 其原理是，通过由政府部门设置的碳排

放税率（碳税）或碳排放权交易机制（碳交易）来形成碳价，使碳排放的成本体现在各

类实体的生产经营活动中。 碳排放较低的实体能够出售剩余的碳排放配额而直接获

益或由于缴纳更少的碳税获得比较优势，这将通过市场化调节机制激励相关行业进行

低碳转型。① １９９７ 年通过的《京都议定书》首次将碳交易引入全球气候治理的制度框

架，但在当时碳定价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尚遥不可及。 在“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

则和自上而下强制减排这两大核心规范的基础上，发展中国家既不需要承担减排责

任，也对用市场化手段推动减排抱有疑虑。② 在碳定价理念诞生之初，很多发展中国

家认为碳定价是西方塑造碳金融权力并逃脱减排责任的工具，因而应该抵制其成为全

球性制度安排。③ 发展中国家也担忧碳定价和与之相关的排放限额会影响其经济发

展。④ 在此背景下，通过多边谈判直接推动全球碳市场建设缺乏可行性。 于是，欧盟

率先建成欧洲碳市场（ＥＵ⁃ＥＴＳ），成为碳定价的先行者。 除自身积极行动并继续推动

多边气候谈判外，欧盟还同时尝试运用场所转移策略，在双边互动中向选定的发展中

国家推广气候治理理念和创新性规则（尤其是碳定价规则）。⑤ 欧盟的主要策略是在

围绕清洁发展机制（ＣＤＭ）的合作中向发展中国家让利，并与后者开展政策交流和能

力建设等双边合作。 这些行动比发达国家在知识产权领域的行动更为柔性，但也属于

在多边框架外推广有争议性的新规则。

由于以欧盟为代表的规则推广者双边渠道的努力，碳定价规则得到了广泛和持续

的扩散。 根据世界银行 ２０２２ 年发布的报告，全球已建立起 ７１ 个碳定价机制（包括 ３７

个碳税机制和 ３４ 个碳交易机制），除欧盟、美国（部分州）和加拿大（部分省）等发达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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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外，中国、墨西哥、哈萨克斯坦、哥伦比亚、越南、印度尼西亚、智利、巴西、土耳其、泰

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和巴基斯坦等发展中国家也已经建立或正在建设碳定价机制。①

中国于 ２０１１ 年开始进行碳交易试点，并于 ２０２１ 年初步完成了全国碳市场（发电行业）

建设，中国的碳市场也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碳市场。② ２０２１ 年在格拉斯哥召开的《联合

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 ２６ 次缔约方大会（ＣＯＰ２６）成为碳定价规则发展的里程碑。

在此次大会上，各国批准了建立全球碳市场框架的相关规则，为未来各国碳市场的联

通打下了制度基础。③ 由此可见，碳定价规则的扩散在持续性上表现良好，且已完全

融入多边气候制度。 与 ＴＲＩＰＳ⁃Ｐｌｕｓ 规则类似，碳定价规则的扩散也受益于场所转移

策略，且规则扩散初期所依靠的主要机制也是引导和劝说。 但在引导和劝说行动的基

础上，碳定价规则展现出的积极治理绩效是其不断为各国接纳的重要原因。

（一）双边气候合作与碳定价理念的初步传播

与知识产权案例类似，以欧盟为代表的碳定价规则推广者在双边场所也大量采取

了引导和劝说行动。 ＣＤＭ 是欧盟进行新规则推广活动的主要媒介。 作为《京都议定

书》所确立的三个灵活机制之一，ＣＤＭ 允许发达国家政府或私人实体通过在发展中国

家开展温室气体减排项目获得“核证减排量（ＣＥＲ）”，以此抵减相应的温室气体减排

义务。 这样，ＣＤＭ 使发达国家能够以较低的成本完成减排义务，同时也有利于发展中

国家获得资金和技术支持。④ 欧盟允许在欧洲碳市场中开展交易的实体使用从 ＣＤＭ

中获得的 ＣＥＲ。⑤ 由此，对 ＣＥＲ 的需求主要来自欧洲碳市场，这进一步增强了欧盟在

气候治理中的影响力。⑥ 很快，以 ＣＤＭ 为基础的一系列双边气候合作得以展开并产

生了规则推广效果。

ＣＤＭ 的主要功能之一是通过利益诱惑引导发展中国家积极建设低碳经济。 ＣＤＭ

能够为发展中国家参与有关项目的实体提供经济收益，引导低碳技术向发展中国家转

·８１１·

　 “场所转移”与国际规则改革：动力和制约
■■■■■■■■■■■■■■■■■■■■■■■■■■■■■■■■■■■■■■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Ｓｔａｔｅ ａｎｄ Ｔｒｅｎｄｓ ｏｆ Ｃａｒｂｏｎ Ｐｒｉｃｉｎｇ ２０２２，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Ｃ．：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２０２２， ｐｐ．１５－１６．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２０２１ 年 １０ 月）》，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ｇｏｖ．ｃｎ ／ ｚｈｅｎｇｃｅ ／ ２０２１－１０ ／ ２７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５６４６６９７．ｈｔｍ，访问时间：２０２２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
ＵＮＦＣＣＣ， “ＣＯＰ２６ Ｏｕｔｃｏｍｅｓ： Ｍａｒｋｅｔ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ａｎｄ Ｎｏｎ⁃Ｍａｒｋｅｔ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Ａｒｔｉｃｌｅ ６），” ｈｔｔｐｓ： ／ ／ ｕｎ⁃

ｆｃｃｃ．ｉｎｔ ／ ｐｒｏｃｅｓｓ－ａｎｄ－ｍｅｅｔｉｎｇｓ ／ ｔｈｅ－ｐａｒｉｓ－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 ｔｈｅ－ｇｌａｓｇｏｗ－ｃｌｉｍａｔｅ－ｐａｃｔ ／ ｃｏｐ２６－ｏｕｔｃｏｍｅｓ－ｍａｒｋｅｔ－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ａｎｄ－ｎｏｎ－ｍａｒｋｅｔ－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ａｒｔｉｃｌｅ－６，访问时间：２０２２ 年 ９ 月 ２４ 日。

ＵＮＦＣＣＣ， “Ｗｈａｔ Ｉｓ ｔｈｅ ＣＤＭ，” ｈｔｔｐｓ： ／ ／ ｃｄｍ．ｕｎｆｃｃｃ．ｉｎｔ ／ ａｂｏｕｔ ／ ｉｎｄｅｘ．ｈｔｍｌ，访问时间：２０２２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
“Ｄｉｒｅｃｔｉｖｅ ２００３ ／ ８７ ／ ＥＣ ｏｆ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ｈｔｔｐｓ： ／ ／ ｅｕｒ－ｌｅｘ．ｅｕｒｏｐａ．ｅｕ ／ ｌｅｇａｌ－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ＥＮ ／ ＴＸＴ ／ ＰＤＦ ／ ？ ｕｒｉ ＝ＣＥＬＥＸ：３２００３Ｌ００８７，访问时间：２０２２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
Ｌｕｃａｓ Ｍｅｒｒｉｌｌ Ｂｒｏｗｎ， Ａｌｅｘ Ｈａｎａｆｉ ａｎｄ Ａｎｎｉｅ Ｐｅｔｓｏｎｋ， “Ｔｈｅ ＥＵ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Ｔｒａｄ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ａｎｄ

Ｌｅｓｓｏｎｓ Ｌｅａｒｎｅｄ，”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ｅｄｆ．ｏｒｇ ／ ｓｉｔｅｓ ／ ｄｅｆａｕｌｔ ／ ｆｉｌｅｓ ／ ＥＵ＿ＥＴＳ＿Ｌｅｓｓｏｎｓ＿Ｌｅａｒｎｅｄ＿Ｒｅｐｏｒｔ＿ＥＤＦ． ｐｄｆ，访问时间：
２０２２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



　 ２０２３ 年第 ４ 期

移，并使相关国家政府获得管理费。 这些实际利益推动了发展中国家积极参与项目开

发。 而随着有关国家从 ＣＤＭ 中不断获益，其决策者逐渐认识到低碳转型带来的发展

机遇。①

除引导机制外，ＣＤＭ 也具有社会化目标国的功能：一方面，由于 ＣＤＭ 项目的建立

需要经历开发、运营和监管等步骤，与之配套的私营部门（如作为 ＣＥＲ 主要提供方的

清洁能源企业、咨询公司、交易所及审核公司）和政府部门都会被纳入进来。② 随着实

践经验的不断积累以及能力建设项目的支持，各方参与 ＣＤＭ 的能力获得提升，又进一

步加强了发展中国家决策者对气候治理和碳定价规则的理解，增强了它们对政策创新

的兴趣和信心。③ 另一方面，围绕 ＣＤＭ 的合作为发达国家提供了影响发展中国家的

绝佳机会。 ＣＤＭ 的运行主要由发达国家主导，发展中国家参与 ＣＤＭ 完全出于自愿，
这赋予发达国家更大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以此为契机，欧盟和发展中国家举办了大量

研讨会和非正式交流活动，这便于欧盟直接向目标国决策层推广其气候治理新理念和

新规则。④

中国自 ２１ 世纪初开始参与 ＣＤＭ，并很快成为 ＣＥＲ 的最大供给方。 中国与 ＣＤＭ
的互动很好地体现了前述逻辑：一方面，一大批中国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成功立项

并通过出售 ＣＥＲ 获得收益，中国政府也从 ＣＥＲ 交易中收取了可观的管理费。⑤ 这一

引导机制促使中国国内掀起 ＣＤＭ 项目开发热潮，大量省、市甚至县级政府都积极参与

ＣＤＭ 项目开发工作。⑥ ２００６ 年，通过中国主管机构审批的 ＣＤＭ 项有 ２３６ 个，⑦而到

２０１０ 年年底通过审批的项目增至 ２８７４ 个。⑧ 另一方面，ＣＤＭ 也“极大加强了相关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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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部门、企业、组织和个人的气候变化意识”。① 为了更好地管理 ＣＤＭ，中国政府引入

高校（如清华大学）、政策咨询公司（如中创碳投）和国外的专家参与政策咨询和能力

建设。 这些活动使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即中国对 ＣＤＭ 的管理机构）在立项

引导和审批、ＣＥＲ 指导价设置和项目监管等方面的能力得到了提升。② 此外，碳交易

所、商业咨询公司和核查机构也纷纷建立。 这些机构不但提升了企业参与 ＣＤＭ 的能

力，也为地方政府提供了能力建设服务。③ 为加强在政策沟通、低碳技术和 ＣＤＭ 等方

面的合作，中国与欧盟于 ２００５ 年建立了气候变化双边伙伴关系，并且建立起包括峰

会、双边磋商、信息交流和人员培训等在内的多层级合作机制。 双方的具体合作领域

除技术研发和转移外，还包括为中国政府的气候变化政策制定提供支持。④ 中国参与

ＣＤＭ 的早期经验和知识积累使相关决策者相信，市场行为体已经具备了参与碳定价

的基础性能力，且政府已具备了一定的相关政策制定和市场管理能力。⑤ 印度、巴西

和墨西哥等发展中国家也积极参与 ＣＤＭ。 ２００８ 年，全球已有 ４０００ 多个 ＣＤＭ 项目，亚

太和拉美地区国家的立项数明显增多。⑥

总之，欧盟以欧洲碳市场为引擎，以 ＣＤＭ 为媒介，通过向发展中大国提供资金和

技术支持以及利用 ＣＤＭ 合作契机开展多层次交流的方式，成功推动了碳定价理念向

发展中国家的传播。 这符合场所转移策略的一般原理，即通过利益引导和话语互动推

动新规则的扩散。 当然，在 ２１ 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发展中国家对 ＣＤＭ 的参与并不足

以完全扭转其对气候治理和碳定价的认知。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无论是市场主体还

是政府都主要将 ＣＤＭ 视为来自发达国家的援助。⑦ ＣＤＭ 的本质是跨国资金转移机

制，而非国内碳定价机制。 发展中国家参与 ＣＤＭ 只有收益没有损失，但在国内实行碳

定价规则意味着要建立包括排放控制目标、配额分配机制、排放核算、履约监督、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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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ａｔａｒｉｎａ Ｂｕｈｒ， Ｐｈｉｌｉｐ Ｔｈöｒｎ ａｎｄ Ｍａｔｔｉａｓ Ｈｊｅｒｐｅ， “Ｔｈｅ Ｃｌｅａ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Ｉｎｓｔｉｔｕ⁃
ｔｉｏｎａｌ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ｏｎ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ｎｄ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Ｖｏｌ．２２， Ｎｏ．２， ２０１２， ｐｐ．８３－８４．

Ｇøｒｉｌｄ Ｈｅｇｇｅｌｕｎｄ， ｅｔ ａｌ．， “Ｃｈｉｎａ'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ＥＴＳ ａｓ ａ ＧＨＧ Ｍｉｔｉｇａｔｉｎｇ Ｐｏｌｉｃｙ Ｔｏｏｌ： Ａ Ｃａｓｅ ｏｆ
Ｐｏｌｉｃｙ Ｄｉｆｆｕｓｉｏｎ ｏｒ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Ｄｒｉｖｅｒｓ？”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Ｐｏｌｉｃ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Ｖｏｌ．３６， Ｎｏ．２， ２０１９， ｐｐ．１７９－１８０．

《中欧气候变化伙伴关系滚动工作计划》，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ｍｆａ．ｇｏｖ．ｃｎ ／ ｃｈｎ ／ ｐｄｓ ／ ｚｉｌｉａｏ ／ ｔｙｔｊ ／ ｔ２８３０３３．ｈｔｍ，访问

时间：２０２２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
参见《中国参与国际碳交易能力得到显著提高》，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ｈｉｎａｎｅｗｓ． ｃｏｍ． ｃｎ ／ ｃｊ ／ ｎｅｗｓ ／ ２００９ ／ １１－ ２０ ／

１９７５８５２．ｓｈｔｍｌ，访问时间：２０２２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
《环境署：全球清洁发展机制项目超过四千个》，ｈｔｔｐｓ： ／ ／ ｎｅｗｓ． ｕｎ． ｏｒｇ ／ ｚｈ ／ ｓｔｏｒｙ ／ ２００８ ／ １２ ／ １０５６５２，访问时

间：２０２２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
Ｚｈｏｎｇｘｉａｎｇ Ｚｈａｎｇ， “Ｗｈｙ Ｈａｓ Ｃｈｉｎａ Ｎｏｔ Ｅｍｂｒａｃｅｄ ａ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ａｐ⁃ａｎｄ⁃Ｔｒａｄｅ Ｒｅｇｉｍｅ？”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Ｖｏｌ．７， Ｎｏ．２， ２００７， ｐ．１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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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一系列复杂的规则、政策和机构，且不得不从根本上转变企业的生产经营方式，这对

发展中国家而言有着不确定的潜在制度和经济成本。① 换言之，虽然发展中国家在参

与 ＣＤＭ 的过程中体验良好，也初步积累了参与气候治理的经验，但若要它们在国内建

立碳定价政策，尚需要更具说服力的理由。②

（二）规则制衡与欧盟单边规则推广行动的挫折

虽然通过 ＣＤＭ 和各类双边气候合作推动规则扩散取得了一定效果，但由于多边

平台上气候谈判进展缓慢，欧盟推动全球性减排和碳定价规则全球化的心态也愈加急

切。 ２００９ 年的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未能如愿达成后京都时代的气候治理安排，这

打击了全球气候治理的信心。 与此同时，２００８ 年国际金融危机持续蔓延并显著冲击

了欧洲的经济发展，而欧洲经济增长放缓又导致欧洲碳市场配额需求下降，造成欧洲

碳价大幅下跌。

在此背景下，欧盟决定尝试采取单边行动，强行推动碳定价机制外延到欧盟以外

的地区。 ２０１１ 年年初，欧盟宣布自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起国际航空将被纳入欧洲碳市场，所

有出入欧盟的国际航班都将获得免费配额，超过配额的排放量需要缴纳碳税或通过交

易获得相应额度。③ 这项单边政策旨在用欧盟的碳定价机制规制全球航空业，迫使各

国航空业采取措施减少碳排放。 就此意义而言，欧盟的规则推广行动出现了单边化和

强制性倾向。

显然，这一单边行动违背了既有多边气候协定关于责任分配的基本原则，也过度

延伸了欧盟的管辖权，与国际法的国家主权及协商一致原则相抵触。④ 欧盟的举动很

快遭到广泛批评和抵制。 中国、印度、俄罗斯和美国等航空大国或在国际民航组织框

架内、或以双边和复边形式发表联合声明，表示反对和抵制欧盟的政策。 中国、印度、

沙特阿拉伯甚至美国都直接出台了相关政策或法案，明确禁止本国航空公司参与欧洲

碳市场。⑤ 在各国的普遍反对下，欧盟的航空碳税政策最终无限期停摆。 欧盟此次行

动的失败也表明，虽然碳定价理念在双边气候合作推动下已经有所传播，但在当时尚

·１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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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Ａｌｅｘ Ｙ． Ｌｏ ａｎｄ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Ｈｏｗｅｓ， “ Ｐｏｗｅｒ ａｎｄ Ｃａｒｂｏｎ 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ｔｙ ｉｎ ａ Ｎｏｎ⁃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ｔ Ｓｔａｔｅ：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ｓ ｏｆ Ｃａｒｂｏｎ Ｔｒａｄｉｎｇ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Ｇｌｏｂ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Ｖｏｌ．１５， Ｎｏ．１， ２０１５， ｐｐ．６０－８２．

Ｂｏｗｅｎ Ｙｕ， “Ｂｕｒｅａｕｃｒａｔｉｃ Ｄｅ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ａ'ｓ 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 ｗｉｔｈ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ｄｅａｓ： Ａ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Ｃｈｉｎａ'ｓ Ａｄｏ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ａｒｂｏｎ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Ｔｒａｄｉｎｇ，”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Ｃｈｉｎａ， Ｖｏｌ．３１， Ｎｏ．１３６， ２０２２， ｐｐ．５５８－
５７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Ｔｒａｄｉｎｇ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ＥＵ ＥＴＳ ＆ Ａｖｉａｔｉｏｎ，”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ｉｅｔａ． ｏｒｇ ／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 Ｒｅ⁃
ｓｏｕｒｃｅｓ ／ ３＿Ｍｉｎｕｔｅ＿Ｂｒｉｅｆｉｎｇｓ ／ ３－ｍｉｎｕｔｅｓ－ｂｒｉｅｆｉｎｇ＿ｅｕ－ｅｔｓ－ａｖｉａｔｉｏｎ＿ｆｉｎａｌ－０１１９２０１２．ｐｄｆ，访问时间：２０２２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

刘衡、黄志雄：《论欧盟航空碳税“停摆”的原因与启示》，载《法治研究》，２０１３ 年第 １０ 期，第 ６７ 页。
刘衡、黄志雄：《论欧盟航空碳税“停摆”的原因与启示》，载《法治研究》，２０１３ 年第 １０ 期，第 ６７—６８ 页。



未成为全球普遍共识。 在新规范和新规则立足未稳的情况下，贸然在规则推广活动中

动用强制性手段会激起普遍的规则制衡行动。
（三）积极治理绩效与碳定价规则的进一步扩散

虽然欧盟单边推动航空碳税的尝试未能成功，但碳定价规则的扩散并未因规则制

衡行动的出现而停止。 除全球气候谈判在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后取得一些进展

外，①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各地碳定价规则（尤其是欧洲碳市场）的持续运转使人们看到

了碳定价在平衡减排与经济发展、规训市场行为者以及支持低碳转型能力建设等方面

的积极治理绩效。 第一，２００８—２０１１ 年，一些研究测算出欧洲碳市场产生了超过 ２％
的减排效果。② 针对丹麦、芬兰、挪威、瑞典和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碳税政策的

研究也指出，碳税在成功促使这些国家和地区减排的同时，并未对其经济增长造成负

面影响。③ 第二，欧洲碳市场和北欧国家的碳税政策向欧洲企业释放了明确的政策信

号和经济激励，促使其积极开展对清洁科技和提升排放效率方面的投资。④ 第三，欧
洲碳市场和碳税给各国政府带来了更多财政收入，使它们有更多的经费投入其他类型

的气候政策（如低碳技术研发激励项目），并且进一步增强了政府收集和分享排放数

据的能力。⑤

以这些现实绩效为坚实基础，碳定价的积极治理绩效经过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的

宣传和推广进一步为发展中国家所感知。 例如，世界银行于 ２０１１ 年设立了“市场准备

伙伴计划（ＰＭＲ）”，旨在为发展中国家采用碳定价规则提供知识分享和能力建设等方

·２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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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如在 ２０１１ 年的德班气候大会上，各国同意建立“德班增强行动平台特设工作组”，研究建构适用于所有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的统一的气候制度框架。 这提振了各国对于全球气候谈判的信心。
Ａ． Ｄｅｎｎｙ Ｅｌｌｅｒｍａｎ ａｎｄ Ｂａｒｂａｒａ Ｋ． Ｂｕｃｈｎｅｒ， “Ｏｖｅｒ⁃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ｏｒ Ａｂａｔｅｍｅｎｔ？ Ａ 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ＥＵ ＥＴ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２００５ － ０６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Ｄａｔａ，”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ａｎｄ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Ｖｏｌ． ４１， Ｎｏ． ２，
２００８， ｐｐ．２６７－２８７； Ｂａｒｒｙ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ｒｒａｄｏ Ｄｉ Ｍａｒｉａ， “Ａｂａｔ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Ｐｉｌｏｔ Ｐｈａ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ＥＵ ＥＴＳ，”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ａｎｄ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Ｖｏｌ．４８， Ｎｏ．１， ２０１１， ｐｐ．８３－１０３．

Ｍａｒｔｉｎ Ｋ． Ｅｎｅｖｏｌｄｓｅｎ， Ａｎｄｅｒｓ Ｖ． Ｒｙｅｌｕｎｄ ａｎｄ Ｍｉｋａｅｌ Ｓｋｏｕ Ａｎｄｅｒｓｅｎ， “Ｄｅｃｏｕｐｌｉｎｇ ｏｆ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Ｅｎｅｒｇｙ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２⁃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ｉｎ Ｅｎｅｒｇｙ⁃Ｉｎｔｅｎｓｉｖ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ｉｎ Ｓｃａｎｄｉｎａｖｉａ，” Ｅｎｅｒｇｙ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Ｖｏｌ．２９， Ｎｏ．４，
２００７， ｐｐ．６６５－６９２；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Ｋｏｍａｎｏｆｆ ａｎｄ Ｍａｔｔｈｅｗ Ｇｏｒｄｏｎ，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Ｃｏｌｕｍｂｉａ'ｓ Ｃａｒｂｏｎ Ｔａｘ： Ｂｙ 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ｒｓ，”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ｃａｒｂｏｎｔａｘ．ｏｒｇ ／ ｗｐ－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ｕｐｌｏａｄｓ ／ ＣＴＣ＿Ｂｒｉｔｉｓｈ＿Ｃｏｌｕｍｂｉａ'ｓ＿Ｃａｒｂｏｎ＿Ｔａｘ＿Ｂｙ＿Ｔｈｅ＿Ｎｕｍｂｅｒｓ． ｐｄｆ，访问时

间：２０２２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Ｅｄｅｎ， ｅｔ ａｌ．， “ Ｂｅｎｅｆｉｔｓ ｏｆ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Ｔｒａｄｉｎｇ： Ｔａｋｉｎｇ Ｓｔｏｃｋ ｏｆ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ｓ ｏｆ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Ｔｒａｄ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Ｗｏｒｌｄｗｉｄｅ，” ｈｔｔｐｓ： ／ ／ ｉｃａｐｃａｒｂｏｎａｃｔｉｏｎ．ｃｏｍ ／ ｅｎ ／ ？ ｏｐｔｉｏｎ ＝ｃｏｍ＿ａｔｔａｃｈ＆ｔａｓｋ＝ｄｏｗｎｌｏａｄ＆ｉｄ＝ ５７５，访问

时间：２０２２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Ｅｄｅｎ， ｅｔ ａｌ．， “ Ｂｅｎｅｆｉｔｓ ｏｆ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Ｔｒａｄｉｎｇ： Ｔａｋｉｎｇ Ｓｔｏｃｋ ｏｆ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ｓ ｏｆ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Ｔｒａｄ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Ｗｏｒｌｄｗｉｄｅ，” ｈｔｔｐｓ： ／ ／ ｉｃａｐｃａｒｂｏｎａｃｔｉｏｎ．ｃｏｍ ／ ｅｎ ／ ？ ｏｐｔｉｏｎ ＝ｃｏｍ＿ａｔｔａｃｈ＆ｔａｓｋ＝ｄｏｗｎｌｏａｄ＆ｉｄ＝ ５７５，访问

时间：２０２２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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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支持。① 中国、泰国和土耳其等国的碳市场建设都得到了 ＰＭＲ 的直接支持，ＰＭＲ

还支持智利和南非等国构建或更新了碳税规则。② ２０１５ 年，世界银行又同国际货币基

金组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合作建立了“碳定价领导联盟”，旨在进一步促进各方交

流碳定价的最佳实践和研究成果，激励对相关政策的学习和效仿。③ 参加过这些项目

的国家都明确表示相关活动对其国内政策构建有积极作用。④

中国对碳交易规则的接纳是基于治理绩效的政策学习的典型例证。 以 ２００７ 年颁

布《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为标志，中国开始建构国内的温室气体减排政策体

系。 在随后几年的政策试验和研究中，碳交易逐步得到重视，这既是基于中国决策者

在参与 ＣＤＭ 的过程中所积累的对碳定价政策的好感和信心，⑤也来自决策者对各种

政策选项治理绩效的评估。 中国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简称“十

一五”规划）期间已采用了传统的自上而下的指标分解加行政考核的方式推进节能减

排目标，但在“十一五”规划末期，以行政命令促进减排的治理模式产生了一些问题。⑥

在此情况下，援引欧洲碳市场在平衡减排和发展方面积极治理绩效的研究，中国决策

者认为碳交易将能较好地调动企业减排的积极性，并降低减排的社会和经济成本。⑦

中国自 ２０１１ 年开始的碳交易试点进一步体现了碳定价的积极效果：首先，碳交易试点

迅速发展并形成了一定的市场规模。 截至 ２０１７ 年，７ 个试点覆盖了 ２０ 余个行业的近

３０００ 家实体，交易额达到 ４５ 亿元人民币。⑧ 数据分析表明，碳交易试点对企业（尤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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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大规模企业）的低碳转型和低碳技术研发产生了正向激励。① 其次，各地方政府与

中外专家通力合作，仅用两年时间便完成了各试点的规则体系建设。 中央政府层面的

能力建设在欧盟、世界银行（ＰＭＲ 项目）和国内机构（如清华大学）的支持下同步展

开。 各级政府的政策学习热情和高效的政策执行力提升了中央政府决策者管理碳市

场的能力和信心。② 再次，在碳交易所和咨询公司的支持下，相关企业参与碳交易的

能力也得到显著提升。 根据 ２０１７ 年的一项调查，８８％的受访企业认为其排放监控和

报告方面的能力已经较为完备，超过一半的企业认为自身具备了较好的交易能力。③

最后，碳市场建设行动的快速推进给企业释放了强烈的政策信号，促使越来越多的企

业将碳减排和碳资产管理纳入短期和长期经营规划。④ 由此可见，虽然碳交易在中国

最初仅以试点形式存在，但相关试点已能够产生广泛的低碳转型效应。 这些经验为全

国碳市场建设打下了坚实基础。

综上，碳定价规则扩散的最初动力是以欧盟为代表的发达国家（集团）在双边层

面对发展中国家的引导和劝说行动。 这符合场所转移策略的运行逻辑。 但场所转移

并非碳定价规则长期稳定扩散的决定性动力。 各方曾联合采取规则制衡行动，阻止了

欧盟施行单边航空碳税的行动。 真正促使各国采用碳定价政策的是欧洲碳市场和其

他地区的碳税实践所展示出的积极治理绩效以及相关国家在本土政策试验中取得的

积极效果。 值得关注的是，随着碳定价发展成为一种全球趋势，发达国家可能会利用

更为宽松的政治环境再次采取单边规制行动加速新规则的扩散。 例如，欧盟和美国正

尝试建构碳边境调节税机制，该机制一旦落地，将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直接经济损失。⑤

此类单边行动会引发发展中国家怎样的反应？ 是否会再次激发规则制衡？ 这些问题

值得予以持续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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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结论

场所转移是国际法学界研究国际规则演变时的常用概念。 本文尝试综合国际关

系理论和国际法学界对场所转移策略的既有认识，深化对场所转移策略的短期和长期

逻辑理解。 从理论上，本文接受既有研究关于场所转移策略的短期成效依赖发达国家

权力和话语优势的论断，但认为其长期效果取决于规则落地后的治理绩效。 拥有积极

治理绩效的新规则可以抵御各类外部批评和制衡，从而实现稳定扩散，而那些产生负

面治理绩效的规则将在相关方的抵制和制衡下越来越难以快速扩散。 基于这些假设，

本文比较分析了 ＴＲＩＰＳ⁃Ｐｌｕｓ 规则和碳定价规则的扩散进程，发现两者虽然都是西方

大国推动规则扩散的典型案例，但是 ＴＲＩＰＳ⁃Ｐｌｕｓ 规则的扩散进程因消极治理绩效而

受阻，碳定价规则的倡导者欧盟虽然缺乏强制性权力，却因充分展示了新规则的积极

治理绩效而成功推动其不断扩散。

本文的研究可以在四个方向上进一步扩展：第一，由于知识产权规则博弈和碳定

价规则的扩散仍在进行，有必要进一步追踪相关规则的发展。 第二，在碳标记、劳工保

障、发展合作等领域，发达国家都采用了场所转移策略来放大其谈判优势、推动新规则

扩散。 其中一些行动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另一些行动则以失败告终，对这些案例的深

入研究有助于进一步检验本文理论框架的解释力。 第三，本文主要对话的是场所转移

策略的既有研究。 这些研究将场所转移单纯视作发达国家利用新场所推动规则改革

的行动。 如果将研究对象拓展到发达国家以外，则本文的主要理论观点即权力、话语

和实践三大改革机制的协调与规则变革的长期效果紧密相关，将可以适用于更多在新

平台培育新规则的尝试。 例如，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也给了中国在国际发展、金融和

环境等领域培育和推广新规则的机会。 我们可以追踪相关实践，检视三大改革机制的

协调配合能否促进新规则超越“一带一路”倡议本身而产生全球性影响。 第四，本文

将场所转移作为一种规则改革策略，主要关注其对规则的影响。 从宏观上看，一些场

所转移行动也可能会演化成集团对抗、建构“小圈子”的行为。 如果场所转移策略成

为某些国家开展战略竞争的工具，将会造成何种后果？ 这一问题值得予以进一步

探究。

（截稿：２０２２ 年 １２ 月　 责任编辑：郭　 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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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Ｗｈｅ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ｆａｉｌ ｔｏ ａｃｈｉｅｖｅ ｔｈｅｉｒ ｒｕｌｅ ｒｅｆｏｒｍ ｇｏａｌｓ ｉｎ ｍｕｌｔｉｌａｔ⁃

ｅｒａｌ 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ｉｏｎｓ， ｔｈｅｙ ｍａｙ ｒｅｓｏｒｔ ｔｏ ａ ｆｏｒｕｍ⁃ｓｈｉｆｔｉｎｇ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ｗｈｉｃｈ ｉｎｖｏｌｖｅｓ ｓｈｉｆｔｉｎｇ

ｔｈｅｉｒ ｒｕｌｅ 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ｔｏ ｂｉｌａｔｅｒａｌ ｏｒ ｍｉｎｉｌａｔｅｒａｌ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ｓ ｗｈｅｒｅ ｔｈｅｙ ｈａｖｅ ｐｏｗ⁃

ｅｒ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ｓ． Ｔｈｅ ｆｏｒｕｍ⁃ｓｈｉｆｔｉｎｇ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ａｌｌｏｗ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ｔｏ ｂｅｔｔｅｒ ｍｏｔｉｖａｔｅ

ａｎｄ ｐｅｒｓｕａｄｅ ａ ｓｍａｌｌｅｒ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ｔａｒｇｅｔ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ｔｏ ａｃｃｅｐｔ ｎｅｗ ｒｕｌ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ｎ ｔｏ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ｈｅ ｇｒａｄｕａｌ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ｏｆ ｓｕｐｐｏｒｔｅｒ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ｍｏｔｅｒｓ ｏｆ ｎｅｗ ｒｕｌｅｓ， ｕｌｔｉｍａｔｅｌｙ

ａｃｈｉｅｖ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ｇｏａｌ ｏｆ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ｍｕｌｔｉｌａｔｅｒａｌ ｒｕｌｅｓ．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ｔｈｅ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ａ ｆｏｒｕｍ⁃ｓｈｉｆｔｉｎｇ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ａｒｅ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 Ｍｅｒｅ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ｉｓｃｕｒｓｉｖｅ ｐｅｒｓｕａｓｉｏｎ ｃａｎｎｏｔ ａｃｈｉｅｖｅ ｓｔａｂｌｅ ｓｏｃ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Ｗｈａｔ ｍａｔｔｅｒｓ ｉｓ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ｏｆ ｎｅｗ ｒｕｌｅｓ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ｉｒ ｉｎｉｔｉａｌ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Ｎｅｗ ｒｕｌｅｓ

ｗｉｔｈ ａ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ｍａｙ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 ｔｏ ｓｐｒｅａｄ， ｗｅａｋｅｎｉｎｇ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ｃｏｍｍｉｔｍｅｎｔ ｔｏ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ｒｕｌｅｓ， ａｎｄ ｒｅｓｉｓｔｉｎｇ ｒｕｌｅ⁃ｂａｌａｎｃｉｎｇ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ｃｏｎｔｒａｓｔ， ｎｅｗ

ｒｕｌｅｓ ｗｉｔｈ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ｗｉｌｌ 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ｅ ｔｈｅ ｒｅｆｌｅｘｉｖｉｔｙ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ａｒｅ ｍｏｒｅ ｌｉｋｅｌｙ ｔｏ ｂｅ ｈｉｔ ｂｙ ｒｕｌｅ⁃ｂａｌａｎｃｉｎｇ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Ａ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ｔｒａｊｅｃｔｏｒｉｅｓ ｏｆ ｓｏ⁃ｃａｌｌｅｄ “ ｈｉｇｈ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ｒｉｇｈｔｓ（ ＩＰＲ） ｒｕｌｅｓ ａｎｄ ｃａｒｂｏｎ ｐｒｉｃｉｎｇ ｒｕｌｅｓ， ｂｏｔｈ ｐｒｏｍｏｔｅｄ ｂ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ｓｕｐｐｏｒｔｓ ｔｈｉｓ ａｒｇｕ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ｈｉｇｈ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ＩＰＲ ｒｕｌｅｓ， ａｌｔｈ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ＥＵ） ｓｕｃｃｅｓｓｆｕｌｌｙ ｐｒｏｍｏｔｅｄ ｔｈｅ ｉｎｉｔｉａｌ ｄｉｆｆｕｓｉｏｎ ｏｆ ｎｅｗ

ｒｕｌｅ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ｆｒｅｅ ｔｒａｄｅ 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ｉｏｎｓ， ａｓ ｔｈｅ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ｏｆ ｓｕｃｈ ｒｕｌｅｓ ｂｅｃａｍ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ｌｙ ａｐｐａｒｅｎｔ，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ｔｏｏｋ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ｂａｌａｎ⁃

ｃｉｎｇ ｔｏ ｍａｉｎｔａｉｎ ｔｈｅ ｎｏｒｍ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ＩＰＲ

ｒｕｌ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ｎ ｔｈｅ ｌａｔｔｅｒ ｃａｓｅ ｏｆ ｃａｒｂｏｎ ｐｒｉｃｉｎｇ ｒｕｌｅｓ， ａｌｔｈ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ＥＵ'ｓ ａｔｔｅｍｐｔｓ ｔｏ

·９５１·

Ｎｏ．４， ２０２３ Ｗｏｒｌ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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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ｒｏｍｏｔｅ ｎｅｗ ｒｕｌｅｓ ａｌｓｏ ｆａｃｅｄ ｓｅｔｂａｃｋｓ， ｔｈｅ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ｃａｒｂｏｎ ｐｒｉｃ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ｌｏｗ⁃

ｃａｒｂｏｎ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ｖａｌｉｄａｔｅｄ， ｌｅａ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 ｄｉｆｆｕｓｉｏｎ ｏｆ ｎｅｗ ｒｕｌｅ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ｕｌｅｓ， ｆｏｒｕｍ ｓｈｉｆｔｉｎｇ， ｒｕｌｅ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ｒｉｇｈｔｓ， ｃａｒｂｏｎ ｐｒｉｃｉｎｇ

【Ａｕｔｈｏｒ】Ｙｕ Ｂｏｗｅｎ， Ｌｅｃｔｕｒｅｒ ａｔ ｔｈｅ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ｆ⁃

ｆａｉｒｓ， Ｆｕｄ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Ｐｏｗｅｒ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ｕｐｌｉｎｇ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ｐｌｅｘｉｔｙ： Ａ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Ｃａｓｅｓ ｉ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ｔｅｒｐｌａｙ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ＵＳ

Ｚｈｕｏ Ｙｅ　 （１２６）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ｒｅ ｅｘｉｓｔ ｂｏｔｈ ｃｏｕｐｌｉｎｇ ａｎｄ ｄｅｃｏｕｐｌｉｎｇ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

ｐｌｅｘ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ＵＳ．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ｗｈａｔ ｃｏｕｌｄ ｌｅａｄ ｔｏ

ｔｈｅ ｃｏｕｐｌｉｎｇ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ｐｌｅｘｉｔｙ？ Ｉｎｄｅｅｄ， ｆｏｃｕｓｉｎｇ ｏｎ ｕｎｃｏｎｆｏｒｍｉｔｙ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ｔｈｅｉｒ ｌｅａｄｉｎｇ ｓｔａｔｅｓ， ｅｘｉｓｔｉｎｇ 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ｅｓ ｃｏｕｌｄ ｎｏｔ ａｎｓｗｅｒ ｔｈｅ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ｐａｐｅｒ ａｒｇｕｅ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ｍｅｍｂｅｒｓ

ｗｈｏ ｅｎｔ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ｐｌｅｘｉｔｙ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ｐｏｗｅｒ ｍａｔｔｅｒ．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ｍｅｍｂｅｒｓ ｗｏｕｌｄ ｅｘｅｒｔ ｔｈｅｉｒ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ｖｅｒ ｉｎｓｔｉｔｕ⁃

ｔｉｏｎａｌ 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ｃｙ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ｗｈｉｃｈ ｅｎｄｏｗｓ ｔｈｅｍ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ｐｏｗｅｒ； ｗｉｔｈ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ｐｏｗｅｒ， ｔｈｅｙ ｃｏｕｌｄ ｂｒｉｎｇ ａｂｏｕｔ ｔｈｅ ｃｏｕｐｌｉｎｇ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ｃｏｎｖｅｒｇ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ｏｆ ｌａｂｏｒ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ｅ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ｙ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ａｒｙ，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ｍｅｍｂｅｒｓ ｗｉｔｈ ｄｅ⁃

ｐｅｎｄｅｎｃｙ ｏｎ ｔｈｅ ｌｅａｄｉｎｇ ｓｔａｔｅ ｗｏｕｌｄ ｌｏｓｅ ｔｈｅｉｒ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ｐｏｗｅｒ， ａｎｄ ｔｈｅｎ 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ｅ

ｔｈ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ｃａｐ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ｗｈｉｃｈ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ｄｅｃｏｕｐｌｉｎｇ． Ｂｙ ｔａｋ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ｕｐｌｉｎｇ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Ａｓｉａｎ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Ｂａｎｋ ａｎｄ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ａｓ ａ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ｃａｓ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ｅｃｏｕｐｌｉｎｇ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Ｍｅｋｏｎｇ⁃ＵＳ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 ａｎｄ Ｌａｎｃａｎｇ⁃Ｍｅｋｏｎｇ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ａｓ ａ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ｃａｓｅ，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ｃｏｎｆｉｒｍｅｄ ｔｈｅ ａｂｏｖｅ ｈｙｐｏｔｈｅｓｉ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ｐｌｅｘｉｔｙ，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ｐｏｗｅｒ， ＡＩＩＢ， ＭＵＳＰ，

ｇｌｏｂ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Ａｕｔｈｏｒ】Ｚｈｕｏ Ｙｅ， Ｐｈ．Ｄ． Ｃａｎｄｉｄａｔｅ ａｔ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Ｊｉｌｉ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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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ｏｒｌ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Ｎｏ．４， ２０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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